

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5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5年4月1日（星期三）9時至12時10分

地　　點　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主　　席　翁委員曉玲

議　　程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討論事項
一、併案審查
(一)委員吳宗憲等18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林倩綺等19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委員羅廷瑋等19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委員林沛祥等18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委員柯志恩等16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委員楊瓊瓔等28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委員王鴻薇等16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八)委員翁曉玲等20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九)委員徐巧芯等19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委員林德福等31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一)委員涂權吉等23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二)委員許宇甄等17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三)委員張智倫等18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四)委員黃健豪等16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五)委員羅智強等18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六)委員游顥等16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七)委員顏寬恒等17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八)委員賴士葆等16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九)委員羅明才等18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委員陳菁徽等17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審查委員吳宗憲等18人擬具「民法繼承編施行法增訂第十二條條文草案」案。
答詢官員　法務部政務次長黃謀信

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廳長鍾宗霖
內政部地政司專門委員張翠恩
張主任秘書智為：報告委員會，出席委員10人，已足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官員早安。現在開會。

首先進行報告事項，請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4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5年3月30日（星期一）上午9時2分至11時45分

地　　點：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出席委員：陳昭姿　　翁曉玲　　林沛祥　　林倩綺　　沈發惠　　張雅琳　　莊瑞雄　　許宇甄　　范　雲　　吳宗憲　　蔡其昌　　柯建銘　　
　　　委員出席12人

列席委員：李坤城　　林楚茵　　洪孟楷　　徐巧芯　　羅明才

　　　委員列席5人

列席官員：司法院秘書長　高金枝

法務部檢察司司長　張曉雯（部長請假）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副局長　林故廷

主　　席：翁召集委員曉玲

專門委員：黃良瑩

主任秘書：張智為

紀　　錄：簡任秘書　薛復寧

　　　簡任編審　蔡國治

　　　科　　長　余俊緯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二、邀請司法院秘書長、法務部部長、內政部警政署就「法院安全秩序維護與法警職權行使」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本次會議有委員陳昭姿、翁曉玲、林沛祥、林倩綺、沈發惠、張雅琳、莊瑞雄、許宇甄、范雲、李坤城、洪孟楷、徐巧芯提出質詢；委員蔡其昌、吳宗憲提出書面質詢。）

決定：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請相關機關儘速送交個別委員及本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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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在場委員，上次會議議事錄有沒有錯誤或遺漏之處？（無）沒有的話，議事錄確定。

接著先介紹今天到場委員以及應邀列席官員，首先介紹在場委員有陳昭姿委員、黃健豪委員、張智倫委員、林沛祥委員，還有陳菁徽委員；今天列席的官員有法務部黃謀信政務次長、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的鍾宗霖廳長、內政部地政司專門委員張專委，和財政部賦稅署財產稅組專門委員蔡專委。謝謝。其餘沒有介紹的官員就列入公報紀錄。

	     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5次全體委員會議
列席政府官員名單　　　　　　　　　　　　　115年4月1、2日

	機　關
	職　稱
	姓　名

	法務部
	政務次長
	黃謀信

	
	法律事務司代理司長
	謝志明

	
	法律事務司副司長
	張玉真

	
	檢察司副司長
	簡美慧

	司法院
	少年及家事廳廳長
	鍾宗霖

	內政部
	地政司專門委員
	張翠恩

	財政部
	賦稅署財產稅組專門委員
	蔡孟洙


主席：接下來先進行委員提案說明，每位委員發言3分鐘。

首先請提案委員吳宗憲委員發言。

吳委員宗憲：謝謝主席。首先我必須向社會大眾澄清一個重點，就是這次修法絕對沒有剝奪兄弟姐妹的繼承權，尤其我們現在是超高齡社會，兄弟姐妹其實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們這次重視的是個人對於自己財產的支配權限，如果往生者沒有預立遺囑排除兄弟姐妹繼承權的話，那麼手足（兄弟姐妹）一樣可以依法繼承，一毛錢都不會少。

我有看到很多人批評我們的提案，但是這可能有所誤解，我們並沒有侵害兄弟姐妹的繼承權，而是當被繼承人的遺囑有特別排除兄弟姐妹繼承的時候才會受影響。所以我們的修法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一個人生前已經把遺囑寫好了，法律要不要硬性規定一定要分一部分給兄弟姐妹？這是我們的修法核心。

特留分的制度是民國19年農業大家族時代的產物，其實早就不符合現代這種家庭制度的關係了，世界上很多文明國家也沒有這個制度，或是早就廢棄了這個制度。以韓國為例，韓國在2024年就已經宣布這個東西是違憲的，但是我們到2026年還在討論這個部分要不要修法，所以我們今天是希望跟上世界潮流，走向尊重被繼承者對自己財產的主要決定權限。當一個人白紙黑字寫下遺囑，說要把畢生積蓄留給照顧他、陪伴他終老的配偶、伴侶或其他人，法律卻特別強迫他必須把錢拿出來，交給一個幾十年沒有聯絡的手足，這樣合理嗎？所以這是我們的修法核心。

最近藝人曹西平過世就發生這個狀況，他希望把錢留給一直照顧他起居的乾兒子，但是我們的法制卻會讓他必須把錢交給他可能非常久都沒有見面、彼此沒有往來的手足。所以我要說，雖然有人覺得兄弟姐妹裡面是不是有誰生活比較辛苦、他是不是需要這筆錢，但這應該是政府的責任、是社會局的責任，不應該強迫被繼承人服從這樣的法令。所以我要說，不能因為少數狀況就讓所有的兄弟姐妹，不管平常有沒有來往、不管有沒有照顧他、不管有沒有陪伴他，甚至是爸爸、媽媽在外面生的小孩，根本一輩子都沒有見過面的，都可以依法先拿走一部分的特留分。更何況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就有遺產酌給制度，也就是酌給遺產請求權，所以任何長期受他扶養或生活上有照顧的必需之人，本來就可以透過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去請求，而不是像現在一刀切地用特留分來處理這個問題。我們不能用八十幾年前僵化的法律制度來要求現在的人必須繼續這樣去做。

這次修法的重點是：我們尊重遺願，回歸遺囑自由，自己的財產自己決定，而且保障真正的照顧者。這個法案是一個福國利民的法案，希望朝野能夠團結一致，務必支持。最後請所有的立委同仁能夠支持這個法案，謝謝。

主席（吳委員宗憲代）：現在請翁曉玲委員做提案說明。

翁委員曉玲：各位委員和主席，大家好。這次修法是針對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關於特留分的規定，這條規定最早是在民國18年制定的，當時的社會背景主要是強調家族共同體，血親之間的經濟關係緊密而且相互依存，因此規定當事人在立有遺囑之餘，還特別設置了特留分的制度，藉以維護家庭成員間之基本經濟安全。然而隨著時代的演進，臺灣的家庭型態已由家族的團體結構，轉變為以個人與核心家庭為中心，單身族及頂客族的比例亦逐年攀升，兄弟姊妹間之間的互動與情感聯繫可能也不如以往那麼緊密，因此有檢討修正給予兄弟姊妹特留分之制度的必要性。

現行法律強制規定兄弟姐妹可以請求應繼分三分之一的特留分，但是就像我們之前所說的，在現代社會當中，這種制度設計其實已經與實際狀況脫節，如果我們強行要求個人一定要留遺產給兄弟姐妹，可能會對當事人，也就是被繼承人之遺囑自由造成過度的限制，致其無法完全依據個人意志處分遺產。再者，放眼國際，重視個人遺產處分的自主權已經是主流趨勢，像韓國在2024年就已經正式宣告兄弟姐妹特留分的制度是違憲的，日本、德國、法國雖仍保有特留分，但其保障範圍大部分都只限於直系親屬（也就是父母、子女）及配偶，相較之下，我國現行法規仍將兄弟姐妹納入遺產的保障範圍已不符時代趨勢，因此我們要與時俱進地改革、修正其實是有其必要的。為了落實憲法保障財產權處分的意志，因此本次的修正重點主要就是刪除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第四款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規定，解除對被繼承人處分財產的束縛，同時我們也會配合刪除的條款，去調整修改的項次。

最後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的修法，可以讓法律回應現在社會的型態，同時我們要保障每位國民的遺產處分的自主權，在此也敬請各位委員同仁們能夠支持本次的修正草案，將兄弟姐妹特留分制度之規定予以廢止，以上，謝謝。

主席（翁委員曉玲）：接下來請林沛祥委員發言。

林委員沛祥：主席、各位委員先進。本席於上會期總質詢間，曾向行政院及法務部明確提出應全面檢討現行繼承制度中兄弟姐妹特留分之規定，並呼籲政府正視其與現代社會脫節之問題。現行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所定的特留分制度，係建立於過往以大家庭為主的社會結構，然而隨著我國社會的快速變遷，人口結構及家庭型態已產生重大轉變，我國目前正面臨少子女化及超高齡化的趨勢，單身人口比例持續上升，頂客家族日益普遍，家庭關係亦趨於多元化發展，此等變化均顯示現行制度所依據的社會基礎已不復存在。然而在現行制度之下，即使繼承人已透過遺囑明確表達其財產分配意願，但仍可能因兄弟姐妹特留分規定之限制，致其意思無法完全實現，甚至須將其一生累積之財產分配於平時顯少來往或無實質輔助關係之手足。此等制度設計顯與人民對於財產自主及遺囑自由的期待有所落差。是以本案修正重點，係刪除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第四款有關兄弟姐妹特留分之規定，使繼承制度回歸合理分配之本質，並強化對被繼承人財產處分意思之尊重。

本席必須強調，本次修法並非否定家庭價值或親屬關係，而係在保障直系親屬基本生活之制度架構之下，適度調整已不合時宜之規範，使法律在維護家庭倫理與尊重個人財產自主之間，取得更為適切之平衡。法律制度本應與時俱進，隨社會變遷而適度調整，倘若拘泥於過往的制度設計，無視現實環境之變化，將難以回應人民之期待，亦不利於法治之健全發展。本案之提出，主旨在使我國繼承制度更符合當代社會的實際狀況，落實財產自主以及遺囑自由的基本原則，並回應社會各界對於制度改革的期待。綜上所述，敬請各位委員支持本修正草案之通過，謝謝。

主席：謝謝林委員。

接下來我們就請張智倫委員發言。

張委員智倫：謝謝主席、各位委員同仁、各位官員，大家好。本席今天與林沛祥、蘇清泉等18位委員共同提出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核心訴求就是順應時代變遷，刪除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規定，把財產處分權還給當事人。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制定於民國19年，當時社會是以宗族大家庭、兄弟姐妹同居共財，但現在臺灣社會早已是以核心家庭為主，成年兄弟姐妹大多各自獨立生活，對於被繼承人的財產累積及其維繫，通常沒有實質貢獻。然而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現行民法規定，強制保留三分之一特留分給兄弟姐妹，這不僅嚴重侵害了憲法上保障財產處分自由，實務上更是引發家族兄弟姐妹間爭產訴訟，甚至許多未聯絡的兄弟姐妹，在當事人過世後，突然出現要求分配遺產，這對長期照護事人的配偶或伴侶來說，極度不公平。所以本席在這裡要特別強調，修法只是刪除特留分，並未更動兄弟姐妹的法定繼承順位。也就是當當事人未立遺囑，兄弟姐妹依法仍有享有繼承權，但若當事人生前已立下遺囑處分財產，法律上，兄弟姐妹們就不應該再以特留分來強制分產，違背當事人的最終意願。

我們以鄰近國家韓國的特留分為例，韓國憲法法庭在2024年宣告兄弟姐妹特留分制度違憲，理由正是不符合現代家庭結構，過度侵害財產中的處分權。而法務部在去年114年12月專案報告及委託研究中也明確指出，我國已經邁入超高齡社會，繼承法制必須翻修。近期包含我國遺囑協會等公民團體，以及民眾現在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上發起廢除特留分的連署，都展現了社會對修法的高度共識跟強烈訴求，立法機關應當積極回應這股民間倡議的力量，帶領國家邁向法治的現代化，所以懇請各位委員同仁與行政機關支持本案，謝謝大家。

主席：謝謝張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黃健豪委員發言。

黃委員健豪：謝謝主席。在場各位官員、各位委員。我想我們今天這邊討論兄弟姐妹特留分的部分，還是要一樣再次強調，今天討論這個修法的過程裡面，手足的繼承權完全不受影響，兄弟姐妹法定繼承的地位依然存在，修法只是取消了強制保留給兄弟姐妹，也就是這次修法的重點特留分的規定，所以如果被繼承人沒有特別立遺囑，要將財產指定給其他人，兄弟姐妹當然依然可以依照應繼分來繼承相關的財產。另外我們要考慮到現代社會的變遷，尤其臺灣當代社會裡面，婚姻關係非常多元，不管是離婚率、再婚率或非婚生子女的比例，我想也比過去農業時代高非常非常多，這個法律當初立的標準，確實是在大家族、在家庭和樂融融的年代立下的法律，所以認為兄弟姐妹應該互相照顧，但如同剛剛我們所說的，現代社會離婚率、再婚率跟非婚生子女現象存在的情況之下，我們如果還是強制用法律去要求兄弟姐妹之間有特留分的話，我想對於很多當事人或對個人來講，他心情上的衝擊跟他對財產分配的自由權，還是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修法是希望把所謂的特留分拿掉，但是如果我們沒有特別去立遺囑或沒有特別指定繼承的話，當然在和樂融融、正常的或是一般的家庭關係裡面，我想兄弟姐妹本來所謂的法定繼承的身分並沒有被剝奪。所以我們還是要回到這個法律本身，當時當然是為了防止無經濟能力之親屬喪失生活依據之後，可能兄弟姐妹之間互相照顧，而去立這樣的法。但是我想當代社會跟民國19年時代當時的社會型態有很大很大的變遷，我想法律還是要回應當代的需求，所以我們特別提出這個修法，也希望各位委員跟我們行政機關能夠支持。以上說明，謝謝。

主席：謝謝黃健豪委員。

接下來請陳菁徽委員發言。

陳委員菁徽：主席、各位委員同仁，還有今天列席的官員們。本席提出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的修正草案，主張刪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規定，這是目前外界、社會針對現代社會變遷，還有家庭型態的重塑，以及個人財產處分自主權的重要回應。現行民法繼承制度的結構，多半成形於民國初期的時候，在當時農業經濟背景下，宗族的聚落是社會最核心的生活單位，家族的成員往往同居、共財，兄弟姐妹在生產、生活上具有極高度依存還有分工的關係，彼此扶持、共同承擔家族的勞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法律將兄弟姐妹列為繼承人，並賦予特留分制度，是為了肯定他們對於家庭經濟的投入與貢獻，體現了早期社會對於家族責任和互助倫理的制度化回應。

然而，上述制度設計所依循的社會基礎早已跟現代的現實漸行漸遠，隨著經濟結構轉型，多數國民的財產來源主要憑藉個人離鄉就業的薪資所得、專業收入或是金融投資理財所累積，其形成的過程已不再建立在家族成員之間的共同勞動還有共財的關係，當財富取得型態由家族共同打拼全面轉向成個人努力累積，法律制度如果仍維持傳統時代的繼承邏輯，勢必會造成嚴重的現實落差，難以回應現代社會的發展需求。

此外，少子化、高齡化及都市化所帶來的人口家庭結構改變正加速改變我國的國家樣貌，核心家庭還有小家庭的比例持續上升，這樣的背景下，財產處分的自主性與尊重個人意志已成為現代法治社會的重要價值。對於許多與原生家庭關係疏離，或是一生獨自奮鬥的國人來說，應該擁有完全的權力決定如何處分自己辛苦累積的成果，而非受限於過時的法律強制分配。

大法官釋字第770號就曾經提到，財產權不僅是生存的保障，更是個人自主發展的基礎，當兄弟姐妹之間已經沒有實質的經濟依賴關係時，強制保留特留分制度不僅失去了原有的社會正當性，更往往成為許多家庭遺產紛爭的導火線，違背被繼承人的真實意願，我們已經收到很多陳情案件，所以本席才認為有修法的必要。

本席提案刪除兄弟姐妹特留分是為了落實尊重財產處分自主還有被繼承人意志的核心精神，使繼承制度更加周延，並符合現代社會的通念，希望各位委員同仁都可以一起支持推動法案，與時俱進，回應人民對自主生活的期待，謝謝主席。

主席：謝謝陳菁徽委員。

接下來請林德福委員發言。

林委員德福：謝謝主席。各位委員同仁，今天有關修正兄弟姐妹特留分規定的部分，將本條第四款修正為曾有扶養被繼承人事實，或繼承人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受被繼承人扶養者，兄弟姐妹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三分之一。

惟各繼承人中為何僅有兄弟姐妹須符合上開要件始能獲得特留分，是否有公平性之問題？建請審酌；又兄弟姐妹曾有扶養被繼承人事實，惟僅此要件難衡量兄弟姐妹付出多寡，而一律獲得特留分較難達到繼承人間之實質平等；另外，兄弟姐妹為繼承人而有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受繼承人扶養之情形，一律獲得固定比例之特留分，而非考量其個案需受扶養之程度及一切相關因素決定是缺乏彈性的，以上是否能達到修正本條款規定之目的？建請再斟，以上，謝謝。

主席：謝謝林德福委員。

接下來下一位請羅廷瑋進行提案說明，羅廷瑋委員進行提案說明之後，接著是許宇甄委員。

羅委員廷瑋：謝謝主席，我想先請大家思考一個問題，當一個人已經清楚寫下了遺囑，決定他的財產要怎麼留、要分給誰，我們的法律為什麼要替他做另外一種的分配？這個問題就是今天修法我們要面對的核心，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讓兄弟姐妹享有特留分，這個制度相信許多委員都一再強調，民國18、19年，將近100年前大家族共居、共財的背景下所設計的，但現在社會很明顯就不一樣，我們看到最近甚至有知名藝人留下的身後事在接受社會輿論的討論，我們也看到鄰近國家許多觀點以及前例。

現在多數家庭兄弟姐妹各自成家、各自生活、各自經濟獨立，現在現實中也有很多是長年沒有往來的，但在現行的制度下，即使沒有共同生活、沒有扶養關係，仍然可以依法主張一定比例的特留分。我們在實務上看到通常是很具體的情況，簡單來說，一個人和配偶一起生活了數十年，當他要離開的時候，他透過遺囑所做的安排卻不一定能夠完整被實現。

這裡我們要談的已經不是怎麼分配財產，而是我們的法律制度沒有真正尊重一個人對自己人生所做的最後決定，也就是被繼承人的意思能夠自治、能真正被落實，同時，我也想特別說明本次修法並非剝奪兄弟姐妹的繼承權，在沒有遺囑的情況下，兄弟姐妹仍然可以依現行法定繼承順序來繼承遺產。

法律不只是分配財產，更重要的是理解並且尊重國人每一個人的選擇，當一個人已經透過遺囑為自己人生做最後的安排，我們應該讓這份心意能好好被完成，財產要留給誰是親情的選擇、是人生的安排，法律的角色不應該留下遺憾，讓他真正完成他的遺願才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以上我也懇請朝野所有立委以及現在的主管機關能夠一起支持。

主席：謝謝。

接下來請許宇甄委員進行提案說明，許委員之後就請林倩綺委員進行提案說明。

許委員宇甄：主席、各位同仁。本席今日提出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刪除我國現行民法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規定，兄弟姐妹特留分是在民國19年所制定，當時的社會背景是家族共同體，兄弟姐妹間不僅血濃於水，經濟上也高度互相依存，然而將近一個世紀過去，臺灣已經步入核心家庭、少子化的社會，當年的法律設計顯然已經跟不上現代社會的腳步。

不同以往，現代社會中家庭資源大多集中在父母跟子女直系親屬之間，兄弟姐妹成年後也多半各自獨立組成家庭，彼此間的經濟依賴極低，現行法律強制撥出財產給兄弟姐妹往往違反被繼承人的真實意願。實務上，我們常看到被繼承人與兄弟姐妹長期疏離，甚至早已互不往來，但因受限於特留分的規定，被繼承人即便預立遺囑也無法完整的處分遺產，導致繼承發生時爭訟頻仍反而撕裂了家族的情感。

對此，本席參考國際立法的趨勢，包括德國、日本、法國等先進國家，雖然仍保留特留分的制度，但其保障的對象大都限於配偶與直系血親，兄弟姐妹多半早已排除在特留分之外，韓國甚至宣布違憲，臺灣若要落實財產處分自由就必須要檢討現行的法規。因此，本席提議民法第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第四款刪除兄弟姐妹之特留分為其應計分三分之一之規定，讓特留分的保障回歸到最需要照顧的直系親屬與配偶。

各位同仁，此次修法並非否定親情，而是尊重個人對財產的處分權，讓民眾在人生的最後一哩路能夠依照自己的意志，將資源留給最親近或者最需要照顧的人，而非受限於百年前的陳舊教條，希望能夠做到落實遺囑自由並維護繼承公平，以上懇請各位同仁支持，謝謝。

主席：謝謝許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林倩綺委員發言。

林委員倩綺：主席、府會同仁還有媒體朋友，大家好。今天本席針對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特留分制度提出修正，主要的目的是回應當前家庭結構的變遷，同時落實遺囑自由與財產處分自主的原則。現在的特留分制度，原本是為了保障近親屬的基本繼承權益，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國的家庭型態已經由傳統大家庭轉為以核心家庭為主，兄弟姐妹多於成年之後各自獨立生活，與被繼承人的經濟依附及日常互動其實減少很多，於此情形，如果保留兄弟姐妹之特留分，已很難符合制度的原始設計目的。

實務上也常常見到旁系親屬在關係疏遠，甚至長期沒有往來的情況下仍依法主張特留分，進而引發了繼承的爭訟，這一類的案件不僅削弱了遺囑安排的完整性，也造成家族衝突與司法資源的負擔，顯示現行制度有檢討的必要。比較法上，包括德國、日本等國，特留分都限於配偶及直系血親，並不及於兄弟姐妹，而我國現行的規範看起來比較僵化，沒有辦法反映現代社會的實際狀況。因此，本次修法的重點在於刪除兄弟姐妹之特留分規定，使特留分制度回歸保障與被繼承人具有高度扶養關係與生活連結之近親屬，同時強化遺囑自由與財產自由分配之正當性，並有助於減少不必要之繼承爭議。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及相關單位支持本案的修法，謝謝。

主席：謝謝林委員，提案說明就進行到此。

本次議程有排定討論事項兩案，分別為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以及審查民法繼承編施行法增訂第十二條條文草案。

接下來，我們先進行機關代表報告，每位發言時間也是3分鐘為限，我們首先先請法務部鄭次長報告，對不起，是黃政務次長。

黃次長謀信：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謹代表本部說明並備詢，說明如下：有關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議題，本部於去年委請學者完成檢討修正民法繼承編的研究後，目前正參酌整個研究的成果，併同105年民法修正編的相關草案，目前已經邀集相關學者專家成立本部的民法繼承編研修小組，現正進行修法的推動工作。有關兄弟姐妹特留分議題，依照研究成果的建議以及參考外國的立法例，宜衡酌各方權益及檢視相關的配套，例如是否採外國立法例的「貢獻分」制度，以及對於遺產酌給的部分，如何衡酌最佳的修正模式以符合不同個案的狀況跟公平性。

接下來就各委員的修正意見，有關刪除兄弟姐妹特留分的立法方向，本部基本上是贊成的，但為求法制的完善，就相關的配套及修正條文提供以下的意見：第一、有關完全刪除兄弟姐妹特留分部分，建議是否採個案狀況，要有相關的配套較為周全。第二、刪除兄弟姐妹及祖父母特留分部分，參考外國的立法例，有關祖父母的特留分，外國還是有保留特留分的規定，而且祖父母實際繼承的個案狀況非常少數，目前社會還沒有就這部分形成共識，是否有就祖父母的特留分也刪除的必要，建請委員再酌。

另外，關於修正兄弟姐妹特留分的增加前提要件部分，這部分仍請大院審酌，因為為何只有兄弟姐妹要設特別的要件規範，而且為什麼是一律給，或者給固定的比例，完全沒有彈性空間，這是否可以達到修法的目的，仍請再酌。另外有關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的部分，事實上，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一條就有不溯既往的相關規定，是否有再增訂的必要，亦請再酌。最後有關兄弟姐妹特留分的相關議題，本部目前正召集相關的修法會議研修當中，建議廣納各界的意見併同相關的配套審議，以為周妥，如果大院最後的決定仍要刪除兄弟姐妹特留分，本部仍尊重大院審議結果，也會適時地提供相關的法制意見。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謝謝，其餘的列席機關，除了書面內容外，有沒有要進行口頭報告？（無）因為時間關係，其他機關的書面報告，我們就列入公報紀錄。

法務部書面資料：
一、併案審查委員吳宗憲等18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倩綺等19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羅廷瑋等19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沛祥等18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柯志恩等16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楊瓊瓔等28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鴻薇等16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翁曉玲等20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徐巧芯等19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德福等31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涂權吉等23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許宇甄等17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智倫等18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黃健豪等16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羅智強等18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游顥等16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顏寬恒等17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賴士葆等16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羅明才等18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陳菁徽等17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二、審查委員吳宗憲等18人擬具「民法繼承編施行法增訂第十二條條文草案」案。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　貴委員會，就：一、併案審查(一)委員吳宗憲等18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二)委員林倩綺等19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三)委員羅廷瑋等19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四)委員林沛祥等18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五)委員柯志恩等16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六)委員楊瓊瓔等28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七)委員王鴻薇等16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八)委員翁曉玲等20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九)委員徐巧芯等19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十)委員林德福等31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十一)委員涂權吉等23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十二)委員許宇甄等17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十三)委員張智倫等18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十四)委員黃健豪等16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十五)委員羅智強等18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十六)委員游顥等16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十七)委員顏寬恒等17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八)委員賴士葆等16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十九)委員羅明才等18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二十)委員陳菁徽等17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二、審查委員吳宗憲等18人擬具「民法繼承編施行法增訂第十二條條文草案」等案，代表本部列席說明，並備質詢。謹說明如下：

壹、關於「兄弟姊妹特留分」議題及其修正之相關配套，本部已邀集學者專家成立民法繼承編研究修正小組積極研修中

一、有關「兄弟姊妹特留分」議題，本部委請學者完成檢討修正民法繼承編之研究後，參酌研究成果報告之修法建議，併同檢視相關外國立法例及105年民法繼承編相關草案，已邀集學者專家成立民法繼承編研究修正小組，展開立法之推動工作。

二、依第一次研修小組會議結論，將採議題式之階段性修法，並依議題之迫切性分為三階段修法：(一)「特留分」及相關配套（「貢獻分」等）。(二)「遺囑」相關修正條文。(三)其他本部重新彙整105年民法繼承編相關修正條文草案暨本部委託研究案建議修正條文。

三、有關「兄弟姊妹特留分」議題，依研究成果報告之建議及參考外國立法例，宜衡酌各方權益及檢視相關配套，例如是否採取外國立法例之「貢獻分」制度，以合理評價對於被繼承人生前照顧或財產累積有助益之人之付出；另針對特留分有死後扶養之性質，亦宜一併考量刪除「兄弟姊妹特留分」後，對於不能維持生活且無謀生能力之兄弟姊妹如何因應，以評估最佳之修正方式，方能符合不同個案之情況及公平性，避免僅刪除「兄弟姊妹特留分」而造成個案適用結果之不公平。

貳、本部對於各委員提案之意見

本部對於各委員所提有關刪除「兄弟姊妹特留分」之立法方向，敬表贊同。惟為求法制之完善，就相關修正條文提出意見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1223條（委員吳宗憲等18人、委員林倩綺等19人、委員羅廷瑋等19人、委員林沛祥等18人、委員柯志恩等16人、委員楊瓊瓔等28人、委員王鴻薇等16人、委員翁曉玲等20人、委員徐巧芯等19人、委員林德福等31人、委員涂權吉等23人、委員許宇甄等17人、委員張智倫等18人、委員黃健豪等16人、委員羅智強等18人、委員游顥等16人、委員顏寬恒等17人、委員賴士葆等16人、委員羅明才等18人、委員陳菁徽等17人提案）：

(一)刪除「兄弟姊妹特留分」規定部分

除委員林德福等31人及委員賴士葆等16人2提案外，其餘18案均為僅刪除「兄弟姊妹特留分」該款規定，惟如前壹、三本部意見所述，建議考量不同個案情況適用之公平性，採取相關配套較為周全。

(二)刪除「兄弟姊妹、祖父母特留分」規定部分

委員賴士葆等16人提案除刪除「兄弟姊妹特留分」外，併同刪除「祖父母之特留分」，惟查相關外國立法例，父母及祖父母等直系血親尊親屬多仍有特留分之規定，且個案上祖父母實際繼承之情況應為少數，似無特別刪除之必要，建請再酌。

(三)修正「兄弟姊妹特留分」規定部分

委員林德福等31人提案將本條第4款修正為「曾有扶養被繼承人事實，或繼承人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受被繼承人扶養者，兄弟姊妹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三分之一」，惟各款繼承人中為何僅有兄弟姊妹須符合上開要件始能獲得特留分？是否有公平性之問題，建請審酌。又兄弟姊妹「曾有扶養被繼承人事實」，惟僅此要件似難衡量兄弟姊妹付出之多寡，而一律可獲得特留分額，較難達到繼承人間之實質平等；另兄弟姊妹為繼承人而有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受被繼承人扶養之情形，一律能獲得固定比例之特留分，而非考量其個案需受扶養之程度及一切相關因素決定，似缺乏彈性。綜上，是能否達到修正本款規定之目的，建請再酌。

二、增訂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2條部分（委員吳宗憲等18人提案）：

按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規定：「繼承在民法繼承編施行前開始者，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不適用民法繼承編之規定；其在修正前開始者，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亦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是如修正特留分之規定，將適用上開「不溯既往原則」規定，似無增訂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2條規定之必要。

參、建議併同研議相關配套以資周妥

有關「兄弟姊妹特留分」相關議題，本部刻正召開研修會議積極研議中，建議廣納各方觀點，併同相關配套審慎研議，以資周妥，惟最終仍尊重大院審議結果，本部亦將適時提供法制意見。

以上報告，敬請

主席及各位委員指教。

司法院書面資料：
一、併案審查(一)委員吳宗憲等18人、(二)委員林倩綺等19人、(三)委員羅廷瑋等19人、(四)委員林沛祥等18人、(五)委員柯志恩等16人、(六)委員楊瓊瓔等28人、(七)委員王鴻薇等16人、(八)委員翁曉玲等20人、(九)委員徐巧芯等19人、(十)委員林德福等31人、(十一)委員涂權吉等23人、(十二)委員許宇甄等17人、(十三)委員張智倫等18人、(十四)委員黃健豪等16人、(十五)委員羅智強等18人、(十六)委員游顥等16人、(十七)委員顏寬恒等17人、(十八)委員賴士葆等16人、(十九)委員羅明才等18人、(二十)委員陳菁徽等17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審查委員吳宗憲等18人擬具「民法繼承編施行法增訂第十二條條文草案」等21案。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進：

今日奉邀至　貴委員會，就「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及「民法繼承編施行法增訂第十二條條文草案」，代表本院進行報告，深感榮幸，謹說明如下：

一、委員吳宗憲等18人、委員林倩綺等19人、委員羅廷瑋等19人、委員林沛祥等18人、委員柯志恩等16人、委員楊瓊瓔等28人、委員王鴻薇等16人、委員翁曉玲等20人、委員徐巧芯等19人、委員林德福等31人、委員涂權吉等23人、委員許宇甄等17人、委員張智倫等18人、委員黃健豪等16人、委員羅智強等18人、委員游顥等16人、委員顏寬恒等17人、委員賴士葆等16人、委員羅明才等18人、委員陳菁徽等17人版本，提案刪除現行民法第1223條第4款有關兄弟姊妹為法定繼承人時之特留分保障，尊重大院審查決定：

(一)民法第1223條關於保障法定繼承人特留分之規定制定於19年，社會環境、家庭觀念及結構迄今已有顯著變遷，親屬間之情感與依附關係亦有所不同。考量被繼承人處分遺產之自由，在個人主義、自我決定與所有權保障之思潮下，應獲相當程度之尊重，且在現今社會與家庭結構下，不僅兄弟姊妹間之往來與感情愈趨淡薄，當兄弟姊妹成為繼承人時，因未能獲得遺產將使生活陷入困頓進而需仰賴他人扶養或社會救助之情形也屬少見，再加上兄弟姊妹成年後大多各自組成經濟獨立之家庭，彼此同居共財或互為扶養、照顧之情事不多，對於被繼承人財產之增加累積，實質貢獻可謂有限。

(二)實務上曾發生已婚但無子女、父母之被繼承人，生前與配偶同住在被繼承人名下房產，也預立遺囑指定由配偶繼承全部遺產，卻在繼承開始後，經其手足繼承人主張特留分扣減，並在請求分割遺產時，另以該房產自繼承開始時屬繼承人公同共有，訴請配偶給付自繼承開始時起按月計算相當於租金數額之不當得利，結果不但造成被繼承人之配偶未來因遺產分割可能無法繼續居住於該房產，甚在繼承開始後對該房產成立無權占有，還必須另行償還手足繼承人使用房產之不當得利，是否合於人民法律情感，殊非無疑。

(三)綜上，本院對於旨揭提案刪除民法第1223條第4款關於兄弟姊妹繼承人之特留分保障，無不同意見，尊重主管機關權責與大院之審查決定。

二、委員賴士葆等16人版本，提案刪除現行民法第1223條第5款祖父母為法定繼承人時之特留分保障，尊重大院審查決定：

(一)依民法第1138條規定，「兄弟姊妹」為第三順位之法定繼承人，「祖父母」則為第四順位之繼承人，繼承順序在兄弟姊妹之後。是此，若認保障第三順位繼承人即兄弟姊妹之特留分，與遺囑自由及私法自治之發展不符而予刪除，則是否應同時刪除繼承順序更在其後，即第四順位祖父母法定繼承人之特留分，以維法律體例與邏輯論理之完整，建請大院審酌。

(二)如參考外國立法例，日本民法第1042條雖規定法定繼承人中，僅被繼承人之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及直系血親尊親屬享有特留分之保障，不包括兄弟姊妹。惟日本民法將「直系血親尊親屬（含父母及祖父母）」列為第二順位繼承人，優先於兄弟姊妹之繼承順序，其特留分保障在法律體系上具有一貫性。另德國民法、瑞士民法及法國民法雖與我國民法相似，均規定祖父母之繼承順位後於兄弟姊妹（參照德國民法第1924條至第1926條、瑞士民法第457條至第459條、法國民法第734條、第757條之1及第757條之2），然德國民法、瑞士民法及法國民法並未保障兄弟姊妹及祖父母之特留分（僅法國民法第757條之3設有特殊之「回復分」制度，允許兄弟姊妹在父母均已過世，且被繼承人沒有後代時，得請求均分被繼承人因繼承或受贈而由長輩處獲得，並仍以實物形式留在遺產中之財產），法律體例與邏輯上亦屬一致。

三、委員林德福等31人版本，提案修正現行民法第1223條第4款，於兄弟姊妹為繼承人時，須合於「曾有扶養被繼承人事實，或繼承人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受被繼承人扶養者」之要件，始得享有特留分保障，本院意見如下：

(一)依旨揭提案之立法說明，上開修正係為使特留分制度回歸保障具扶養或依賴關係家屬之本旨，使「姊代母職」或「兄代父職」等曾扶養照顧弟妹之兄姊，不至於因遺囑而無從繼承弟妹之遺產，立意良善，亦某程度合於現實需求與人民之部分法感情。然考量在高齡化社會背景下，對被繼承人扶養或提供長期療養照顧者，可能包括被繼承人之相關親屬，尚非僅限於兄弟姊妹，例如弟弟因身罹重病本由哥哥扶養照顧，嗣於哥哥不幸逝世後，由哥哥之配偶（即嫂嫂）與子女（即姪兒女）接手繼續照顧扶養，為此建請審酌是否參照日本立法例，另行增訂「貢獻分」制度，明定繼承人或繼承人以外之其他親屬，有長期扶養或提供療養照護，並對遺產之維護或增加有特別貢獻者，得請求給付貢獻分，較為允妥。至生前繼續受被繼承人扶養之兄弟姊妹，縱使在修正後不再享有特留分保障，仍得依民法第1149條請求酌給遺產，應足維持生活之基本保障。

(二)旨揭提案以「曾有扶養被繼承人事實，或繼承人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受被繼承人扶養者」作為保障兄弟姊妹特留分之要件，未明定（受）扶養期間之長短、（受）扶養方法之輕重及身心障礙存在之時期，恐在適用與法院審認標準上出現疑義，且未區分（受）扶養之久暫與程度，亦未考量出現身心障礙或陷於無謀生能力之期間，均一律給予相同之特留分保障，是否符合平等原則，建請慎酌。

四、實務上曾發生繼承開始後，被繼承人之配偶因分割遺產可能無法繼續居住於生前與被繼承人同住之房產，而陷於年老顛沛流離之困境，甚至因在分割遺產前繼續居住於該房產，進而遭其他繼承人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之不合理情形，業如前述，雖能在兄弟姊妹之特留分保障修正刪除後某程度有所減少，但仍可能因其他順位繼承人之請求而繼續存在。為此，另建請考量是否參照日本民法修正，增訂有關「配偶居住權」保障之相關規定，以因應高齡化、少子化社會之需求，藉此提供配偶合理之生存保障。

五、其餘部分尊重法規主管機關權責及大院之審查決定。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

內政部書面資料：
「民法第1223條條文修正草案」及「民法繼承編施行法增訂第12條條文草案」等21案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日貴委員會審查大院委員所提民法第1223條條文修正及民法繼承編施行法增訂第12條條文草案計21案，謹就委員吳宗憲等18人擬具「民法繼承編施行法增訂第12條條文修正草案」涉及本部業務部分說明如下：

查民法第759條之1第1項規定，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爰已辦竣遺產分割登記，是否需明定不得以民法第1223條修正為由而請求撤銷或變更，因涉民法繼承制度調整，本部尊重法務部之政策評估及大院審議結果。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主席：我們現在開始進行詢答，考量今天詢答之後還會進行法案的審查，所以本會的委員詢答時間為6分鐘，必要時候可以延長2分鐘；非本會的委員詢答時間為4分鐘，並且不再延長；上午十點三十分截止發言登記。

我們首先先請登記第一位的吳宗憲委員發言。

吳委員宗憲：（9時37分）謝謝主席，麻煩次長及鍾廳長。

主席：好，麻煩次長、鍾廳長。

吳委員宗憲：兩位早安，辛苦了。

黃次長謀信：委員好。

吳委員宗憲：次長，我在討論遺產分配的修法之前，想先討論檢察官很重要的相驗，也就是驗屍的工作在制度上面有一些必須改善，因為這跟我們今天要討論遺產分配能不能夠尊重，其實都是相似的目標，就是法務部到底有沒有站在人民最痛苦的時刻去思考制度該怎麼做？我先講相驗，就是驗屍的部分，因為我在宜蘭地方服務時遇到很多鄉親，其實他們都一直在抱怨法務部同一件事情，就是制度上非病死或疑為非病死就要進入司法相驗，由檢察官來處理嘛！換言之，很多家庭當親人突然離世，都必須面對檢察官來驗屍，檢察官相驗的工作不應該只是查明死因而已，還必須要思考的是在家屬最痛苦的時刻，他們感受到的政府制度是冷漠還是溫暖的。

但是現在實務的運作可能會讓民眾感覺很折磨，我請教次長，您知不知道26年前我第一次參加相驗、解剖，是誰帶我去的？次長知道嗎？

黃次長謀信：我不知道。

吳委員宗憲：就是次長，次長是我的老師，我第一次司法官訓練所……司法官學院的法醫學只是紙上談兵，我們是看照片、影像，但是第一個帶我實際去參與驗屍、解剖是次長您，我記得第一次解剖，當時已退休的楊日松法醫也在場，您在處理外勤案件的時候，我看到的是您對於家屬的尊重以及對於制度的堅持，這是我在您身上學習到的。但是我現在到地方走訪，很多人向我反映，經常派出所告訴家屬下午兩點會驗，但是檢察官到場是下午六點了，也有他們已經穿好壽衣了，結果，法醫到場必須拿剪刀把壽衣剪開來驗屍，因為我們都知道死亡之後屍體會僵硬，所以要再把壽衣脫下來驗屍是很困難的事，所以法醫到場就直接把它剪開，結果後來家屬還要去找新的壽衣，而且可能還找不到，現場就整個一團混亂。我認為當親人離世，家屬已經很痛苦了，司法勢必應該給他最基本的體諒，對於去驗屍時請家屬等待的時間，我們能不能夠做修正？家屬不是不能等，但他不能被晾在那邊，而很多時候警察不敢問檢察官時間，所以警察就隨便跟家屬說兩點要去驗，結果檢察官因為整個縣市要跑，他排著過去的時候可能已經晚了，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修正一下？這個制度有沒有盡到基本的告知、預估時間或者是基本的同理心，我想這個是民眾很在意的。所以我想請次長承諾兩個最基本的、今天就能做到的事，第一個，法務部是不是願意函各地檢署，就相驗時間、通報機制，讓排程一出來就能把預估到達的時間，請派出所轉知家屬？因為很多地檢一天的外勤報驗大概就是4、5件，大的地檢雖然有十幾件，但是有外一、外二兩組人，所以負擔上面並不會增加很多。第二個，法務部是否能夠積極地宣導，譬如統一製作相驗注意事項的一頁式說明，讓家屬跟殯葬業者在相驗前不要先更換壽衣，避免還要剪開的問題。這兩個事情都不需要修法，而且不需要編預算，我們就請書記官大概彙整一下整個流程，然後請警察通知，這部分不知道次長有沒有辦法做？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相驗的狀況與檢察官的同理心，這的確是我們在各個相驗案件都有要求的，尤其在相驗、讓家屬等的這個過程當中，的確引起很多的民怨。所以事實上，現在各地檢署的檢察官，都會請書記官或請司法警察預先告知什麼時候會到，但是如同委員講的，也許有些地檢署只有一班在輪，有些比較大的地檢署有兩班在輪，有時碰到有些緊急要處理的相驗案件，他會先處理，所以有些案件會有一些排擠的狀況。

你剛才提到的，事實上有些地檢署、在我曾經服務過的地檢署我就做過一件事情，就是我把要相驗的時間上網排序，用編號的方式，將大概幾點幾分的時候會驗到的資訊上網，家屬就可以透過警察上網去查大概幾點的時候會排到相驗。當然，這個制度後來各地檢署要去落實，因此委員剛剛提的絕對可以做到，要求書記官、要求檢察官把什麼時候去的時間跟家屬說明。第二點，有關一頁式說明，事實上現在各地檢署相驗的過程當中，尤其我們犯保都會有一些相關的配套措施，然後會再給一個一頁式的說明，例如相驗後要去辦哪些行政措施、要辦哪些手續、電話是什麼，我們都把它列張表，讓家屬一目了然，他後續該做的事情都可以做。

吳委員宗憲：好，謝謝次長，因為時間關係……

黃次長謀信：好，對不起。

吳委員宗憲：我還是希望政府能夠愛民如子，現在地方上還有很多人抱怨這個事，表示我們還有修正改進的空間，如果有相關的東西也是儘量宣導，民眾不是不能等，但是他不能被晾在那，因為他們家裡有親人過世，事實上他們非常的忙，有非常多事情要做。這部分再麻煩你，可不可以兩週內跟警政署確認一下流程，然後告知我們，或者是能夠頒布全國地檢署？這部分再請次長處理。

我再談一個例子，我看日本的實務還有一些研究資料裡面，他們甚至在討論要不要在屍檢、在驗屍一開始他就雙手合十對屍體做一鞠躬，他們叫做「一禮」的動作。當然，我沒有要求我們要學習這個制度，但是我看到的是當其他國家在進行司法調查、死亡調查的過程中，他們對於遺體都是如此的尊重，他們重視程序倫理，既然他們都有這種想法，那我們是不是最基本……我沒有要求你對屍體要去做致敬的動作，但是至少我們要有同理心能夠了解家屬漫長等待的辛苦。所以這是我今天提出來的，司法不應該只是查明死因，司法應該要懂得尊重死者，還有體諒死者的家屬，公務員必須苦民所苦，這部分再麻煩次長。

第二個，回到今天的重點特留分的部分，我想法務部已經敬表同意了，應該是不要再拖延，當然法務部有提到有關特留分刪除之後，會不會有一些影響其他手足的生活或其他什麼問題？我想特留分制度是民國19年制定的，跟現在家庭的制度已經有很大的差距了，其實法務部之前有請學者做過一份報告，總共57頁，我們有把它看完了，那一份報告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份？

黃次長謀信：好，沒有問題。

吳委員宗憲：可以，好，謝謝，麻煩本週內能夠給我們，我們想要了解一下研究報告的結果是什麼。那個研究報告，我知道它的結論有明確把修正特留分列為是重點修法項目的建議，所以這部分麻煩次長能夠給我一份。

黃次長謀信：沒問題。

吳委員宗憲：我想我今天講了一個核心、三件事情，回歸遺囑自由；第二個，尊重被繼承人遺願；第三個讓制度更貼近實質照顧跟陪伴的關係。我知道你們有提了一個貢獻分，對不對？司法院簡單回答，我國的酌給遺產請求權需不需要有特殊的親屬關係？簡單講就好。

鍾廳長宗霖：報告委員，生前受扶養之人……

吳委員宗憲：不需要，對不對？

鍾廳長宗霖：不需要，是。

吳委員宗憲：好，法務部這次有提到貢獻分，司法院的報告也有提到，但是其實貢獻分的重點在哪裡？我先跟你們報告，它重點並不是在談什麼血緣關係之類的，不是在這裡，它的重點是在於實質照顧，是在談這個。但是這個東西不就跟我們酌給遺產請求權的制度其實是類似的嗎？所以刪除特留分跟建立貢獻分制度，其實這兩個沒有矛盾，我必須跟法務部報告一下，這兩個根本就不矛盾，貢獻分的重點不是在血緣，而是在實質照顧，所以不管你有沒有血緣，你有實質照顧的話，其實我們的酌給遺產請求權跟日本的貢獻分制度是類似的，不能拿來當作到底要不要刪除特留分的理由啦，所以我跟法務部報告有這個狀況。我們民法在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有酌給遺產請求權，這部分其實法務部也能夠列入參考，好嗎？

另外，我還有提一個，我要跟主席報告施行法第十二條部分，因為那個是比較技術性的規範，我不堅持，因為我看法務部跟司法院沒有討論這一塊。其實我們回歸到不溯及既往原則也是可以用，所以今天我們在討論法案的時候，施行法第十二條我就不堅持。

不好意思，最後30秒。次長，我今天問了兩件事，一個是相驗程序的便民跟尊重，一個是最近兄弟姐妹特留分的修法我覺得是拖延了啦，表面上一個是檢察實務，一個是民法繼承，但本質上都是問同一件事，就是法務部到底有沒有站在人民最痛苦的那一刻去設計制度？所以回答三個問題，法務部願不願意在兩週內建立相驗通報機制避免家屬空等，然後統一製作相驗注意事項等等，例如避免壽衣被剪開，這事情可不可以？好，謝謝，法務部在今天報告對於特留分的部分，你們是表達敬表贊同，那今天可不可以支持我們刪除特留分的部分送出委員會？

黃次長謀信：刪除是贊成，但是要有配套。我跟委員報告，剛才講的遺產酌給請求權跟貢獻分，基本上不太一樣，遺產請求權它是消極面，是被被繼承人扶養；然後貢獻分是扶養被繼承人……

吳委員宗憲：沒有，對，但是在特留分的部分，我是講特留分，我知道兩個本質不太一樣，但是在特留分刪除這塊，它是能夠補足空缺的啦，法務部不要再用研議中來拖延這個部分啦！我想重點是他自己的財產，法律應該尊重他的遺願，當親人離世，希望司法給予他們最基本的體諒，好，謝謝兩位。

主席：謝謝吳委員。剛剛吳委員希望你們可以把研議報告送給他一份，我也希望能夠給我們司法法制委員會的每一位委員都有一份，麻煩了。

黃次長謀信：好，我們統一送給司法委員會。

主席：接下來我們請陳昭姿委員進行詢答，謝謝。

陳委員昭姿：（9時49分）謝謝主席，麻煩次長。

主席：請次長。

黃次長謀信：委員好。

陳委員昭姿：次長早。次長，我先跟您確定一個法律問題，根據我國現在的民法，其實在某一定條件下，兄弟姐妹之間確實互負扶養義務，目前是這樣子。但是臺灣目前社會已經、實際上很難看到這樣的一個例子，所以在這樣的事實下，目前的制度卻給予兄弟姐妹當然發生的特留分權利，當然發生的，所以您覺得這個的確是比例失衡嘛？次長，您的觀點是比例失衡嗎？請簡單回答。

黃次長謀信：對，本部在報告也說了，本部對於刪除特留分的立場、方向，基本上贊成。

陳委員昭姿：他雖然有既定條件下的扶養義務，但是相對又很少執行。好，謝謝次長。次長，法院有很多兄弟姐妹因為要爭特留分訴訟爭議而發生的訴訟案件，坦白說看得蠻難過的，這是發生在家屬之間。我在司法院判決書系統上輸入「特留分」還有「兄弟姐妹」關鍵字來搜尋，這類案子非常的多。我先簡單舉一個例子，被繼承人蔡先生，他生前未結婚也沒有小孩，爸爸媽媽又很早離世，所以他的遺產繼承理論上是由他的兄弟姐妹來繼承，繼承的時候他的大哥跟小妹才發現，因為蔡先生把遺產全部遺贈給二哥的兩個小孩子，因為這兩個小孩子是生前真正照顧他的人，所以蔡先生的大哥跟小妹竟然就對兩個姪子告上了法院。我必須說兄弟姐妹，甚至是叔姪或姑姪之間的特留分比率爭議提告，結果會是什麼呢？我們看到大概就是多年、長期的訴訟，大概整個家庭或家屬關係就破裂了，所以特留分幾乎成了一個爭產工具。所以請問導致家庭破裂、家屬關係破碎的制度，您還會再堅持嗎？法務部會再堅持嗎？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刪除兄弟姐妹特留分的部分，法務部沒有堅持。

陳委員昭姿：好，不會再堅持。我們來看一下比較法，日本在2018年修法之前跟臺灣幾乎是一樣，有兄弟姐妹特留分的制度可以行使扣減權，但2019現行法實施後刪除了這個部分，因為日本認為現代的家庭結構已經變化了，而且兄弟姐妹的扶養關係也被弱化了，為了減少繼承糾紛，而且很重要的是尊重被繼承人的意思，所以做出了修正；我們看德國民法典（BGB），當初在設計時就沒有採用法國強制繼承的型態，所以BGB第2303條就沒有規定兄弟姐妹的特留分，因為德國明定兄弟姐妹不屬於扶養共同體核心，強調個人財產自由，也就是遺囑自由為先的概念，但是德國跟日本並沒有完全否定手足之間的扶助觀念，而是不把這個關係提升到分財產的強度。所以請教次長，之前在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的公聽會當中，法務部有表示會採行日本已經修過的現行法並研擬，但是您剛剛沒有特別提到，你剛剛也說了專家正在研擬的內容，次長，我想要知道這個進度，你什麼時候要送出來？今天有這麼多委員提出版本，我們還在等院版！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我剛剛也提到我們的委託研究案去年已經完成了，事實上，我們在今年已經召開繼承編……
陳委員昭姿：我想知道你們預期的進度？總要有個預期進度嘛！

黃次長謀信：預期進度，我們已經開過一次會，準備要開第二次會，我們希望能不能夠在這個會期結束之前，把法案預告……

陳委員昭姿：那要很久，今天這麼多委員提出版本，次長，我要強調，目前民法中兄弟姐妹還有的扶養義務，其實是一種補充性扶養義務，在現實生活中往往是不存在的，所以不應該轉化為全面性的分產權利，特留分制度應該是回到保障依附關係，而不是擴張財產的請求權，扶養義務的存在，但不足以正當化特留分，如果法務部認為……你們會擔心過去有其必要性，避免弱勢的兄弟姐妹生活困難，那應該透過扶養制度，而不是直接用分財產的作法，次長，你們到現在版本都送不出來，這邊有這麼多立委的版本……

黃次長謀信：刪除其實很快，刪除就刪除而已，我們現在是講遺產酌給請求權……

陳委員昭姿：今天有這麼多版本，我們乾脆就其中討論取出一個我們共同的版本啊！

黃次長謀信：我們是說要不要有其他配套？我們也不反對刪除，要不要有其他配套，就這一點。

陳委員昭姿：其他委員已經有提出相對的版本……

黃次長謀信：沒有，其他委員沒有提其他的配套。

陳委員昭姿：我們其實要趕快讓制度進步、接軌國際，不要讓臺灣又回到一百年前嘛！

黃次長謀信：這沒問題。

陳委員昭姿：次長，我要再請教你，請問檢察官可以用不確定因素的某時、地來定罪嗎？對於檢察官起訴內容遭到外界質疑，例如2018年三中案，經臺北地檢署起訴當年北檢檢察長邢泰釗建議，未來北院審理的過程全程開放直播，這是他說的。面對外界質疑邢泰釗甚至說，他希望將錄音全部公布，讓全民來檢視北檢是不是如外界所說的羅織，如果被告們願意簽具同意書，北院願意公開錄音證據。請問次長，您是否同意檢察總長邢泰釗當時的政策建議，您是否同意？請簡單回答。

黃次長謀信：委員，你提到的是公開法庭直播的錄音公布嗎？

陳委員昭姿：我是指剛剛跟您說明邢泰釗當北檢檢察長的時候所提出來的這個說法，他現在當然已經升任總長了，但是這幾年我沒有看到他在法務部內外有類似的主張，但是他當時確實提出了法庭全程直播，甚至把錄音全部公開，我想知道您的意見、法務部的意見。

黃次長謀信：報告委員，事實上法院組織法就法庭直播的部分，法律明文已經有規定相關公開播送的規定。

陳委員昭姿：但是法庭直播法，你們實施的辦法根本沒有依照立法的精神去執行，現在的問題很多、破綻很多。

黃次長謀信：那是司法院按照法院組織法所訂的相關辦法。

陳委員昭姿：因為我想要知道法務部對於在幾個月前已經確認法庭全程直播的母法，你們的看法跟立場……

黃次長謀信：但是母法已經有了，我們當然就要依法行政，只是子法要怎麼規範，我們要尊重主管機關司法院……

陳委員昭姿：現在就出現很多問題了。

黃次長謀信：對，那是主管機關司法院訂的子法問題，我們也是依法執行。

陳委員昭姿：會完全遵行母法立法的精神方向來走嗎？

黃次長謀信：當然！法律已經定在那裡，我們就要依法行政。

陳委員昭姿：今天時間有限，我們會針對沒有遵循母法的作法還有很多，我們再來繼續溝通、協調。

黃次長謀信：好。

陳委員昭姿：謝謝次長、謝謝主席。

主席：謝謝陳委員。

主席（林委員倩綺代）：下一位請翁曉玲召委。

翁委員曉玲：（9時56分）謝謝主席。首先有請黃次長，也請鍾廳長。

黃次長謀信：委員好。

翁委員曉玲：首先，我想跟次長做個意見交流，事實上，這次立法院有很多委員都提出要刪除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規定，本席跟法務部在這裡，也看了司法院所提出的報告，基本上你們在政策方向上是支持可以刪除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規定，當然次長剛剛也一再強調希望能夠有配套措施，但是法務部已經進行研議了多年，這也不算是第一次研議，在多年前法務部也曾經提出過相關的版本，為什麼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辦法確定？如果你們要提出配套措施的話，這個配套措施是什麼？因為看起來我們今天的法案會繼續地往前推進，如果這個配套措施是可以和今天我們所要刪除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規定脫鉤的話，我覺得基本上也不會妨礙今天整個法案的審查。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我們105年提到大院有關特留分的版本，其實兄弟姐妹的部分不是完全刪除，只是降低特留分的比例，現在限定規定是三分之一，當時是降到四分之一，降到更低，降低比例之後兄弟姐妹還是保有一點點的特留分，所以基本上不會有遺產酌給請求權或貢獻分的問題產生。現在修法的方向是整個拿掉了，整個拿掉之後就會產生我們要不要給兄弟姐妹遺產酌給，或要不要給貢獻分的問題，所以才說這個部分要研議配套的理由在這裡。

翁委員曉玲：是，但是如果按照剛剛次長講的，有關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遺產酌給請求權的規定，其實這裡講的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之人，這扶養之人不見得是指法定繼承人，可能是非法定繼承人，如果是法定繼承人的話，也許就看他那個狀況，對不對？他有可能是具有可以去請求特留分的人，或是他沒有特留分請求權的人。

黃次長謀信：我了解。

翁委員曉玲：所以實際上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類似像你們所講的，可能會涉及到之後會衍生有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遺產酌給請求權的例子會是什麼？會有很多這樣的個案發生嗎？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的遺產酌給請求權從法條裡面看不出來，但是我們實務形成的結果，最高法院的判決結果認為遺產酌給的對象不包括繼承人，多年來實務上產生的實務見解不包括繼承人，如果這個實務見解落實的話，未來不修法、不特別明定，實務見解繼續往下走的話，兄弟姊妹本身就是繼承人，就會被排除在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的遺產酌給主體。所以為了避免多年來實務上這個實務見解的產生，我們才希望訂一個法條，在兄弟姊妹這種狀況之下明文規定可以遺產酌給，要不然我們剝奪了他的特留分之後，又不能夠遺產酌給。

翁委員曉玲：如果是法定繼承人的話，基本上本來就不會有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的適用，因此就會有一部分的繼承。

黃次長謀信：如果繼承人不能適用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那就不能夠酌給，他生前就是被這個死亡的人扶養的……

翁委員曉玲：對。

黃次長謀信：他沒有特留分之後，又不能夠遺產酌給，他就全無了！

翁委員曉玲：其實他是可以聲請的，為什麼他不能夠聲請？就是因為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

黃次長謀信：對，我剛剛就是說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

翁委員曉玲：這是法院實務見解是如此……

黃次長謀信：對……

翁委員曉玲：但是之後它應該可以有不同的解釋嘛！

黃次長謀信：但是法條……

翁委員曉玲：如果從法條裡面來看的話，基本上並沒有排除法定繼承人。

黃次長謀信：對。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如果沒有修的話，因為沒有修，實務穩定的見解就不含繼承人。

翁委員曉玲：如果照次長您所提出來的這樣一個問題的話，這個是不是可以脫鉤處理？法務部應該可以儘速提出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的修正，而不是我們現在已經準備要啟動刪除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規定，可是你們現在的說法是因為配套措施沒有完成，所以刪除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規定不能夠向前行。

黃次長謀信：對。

翁委員曉玲：但是以本席來看，這兩件事情不見得具有直接相關，當然不排除您說的有可能有部分少數案例會發生，如果這樣的話，是不是法務部反而應該要儘速提出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相關規定的修正？

黃次長謀信：對，所以我們現在很快速地正在處理當中。

翁委員曉玲：好，看起來這跟我們之後要推動的刪除特留分規定沒有一定要整個綁在一起，我們還是可以分頭進行。

還有另外一個部分本席也想再繼續請教，事實上這次談到特留分制度的改革，當然很重要也是跟我們要尊重未來個人對於遺產處分的自主權，事實上如果有預立遺囑的話，才會有涉及到特留分制度的適用。但是如果從2023年8月份公證法學期刊裡面當時的實證報告來看，其實現在臺灣人民有意願預立遺囑的人，基本上人數比並不高，2008年的時候差不多只有3,000件的公證與認證遺囑，到了2019年則是超過8,000件，不知道近年來預立遺囑的狀況為何？部長清楚嗎？每年平均大概會有多少件？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事實上，遺囑也不只有公證，遺囑有5種方式，這個數字可能也會失真、不精確，只是不知道司法院有沒有這個資料，法務部是沒有公證遺囑的資料。

翁委員曉玲：我希望……

鍾廳長宗霖：今天我們是沒有帶這些資料來。

翁委員曉玲：好。本席希望之後你們可以給本席一份資料，至少是近5年來經過認證，還有公證的預立遺囑件數、比例大概是多少，因為我覺得這也是有意義的，現在滿多人，包含我認識的司法實務界的律師或是法官們，大家都認為有關於遺囑的這套制度必須進行再進一步的改革，所以如果可以有更詳細關於預立遺囑的數據的話，就可以幫助我們之後對於遺產繼承相關規定的修正。

今天詢答之後，我們緊接著可能就會進行法條的處理，有一些涉及到貢獻分或是特別貢獻分的一些問題，或許我們待會兒還可以再討論，以上。謝謝。

黃次長謀信：謝謝委員。

主席：謝謝翁委員。

主席（翁委員曉玲）：接下來請林倩綺委員詢答。

林委員倩綺：（10時5分）謝謝主席翁召委。本席在今天的議題當中，第一個部分先請司法院鍾廳長。

主席：請鍾廳長。

鍾廳長宗霖：委員好。

林委員倩綺：你好。鍾廳長，本席今天要針對司法體系資訊安全及個資保護的問題來跟您討論，昨天在高院前法官案件一審宣判，他在擔任審判長期間，有長達兩年多的時間運用公務電腦系統權限查詢跟審判無關的個人資料，高達134筆。查詢內容包括他的同事、房客，還有配偶的主治醫師等，就是相關案例同事們的一些個資，屬於長期反覆性濫用系統權限的行為。本席這邊強調，這個案件除了該名法官本身操守的問題，最重要就是制度應該再檢視，基本上這是一個警訊！畢竟現在資訊化複雜程度已經超過2010年代，這樣的行為如果持續兩年沒有能夠被及時發現，代表系統在第一個存取控管、第二個異常監測以及第三內部稽核上需要嚴加把關，並持續策進。

本席在這邊請教，第一個，目前司法院的資訊系統對於法官跟司法人員的權限查詢，是不是還繼續採取高度信任、低度監管的設計？還是要依照最小權限原則進行分級控管？例如是不是可以只有限制查詢與承審案件直接相關的資料。第二個部分是針對這類非案件關鍵查詢行為，是不是有即時異常警示機制？例如頻繁查詢，或者是跨案件的查詢，或者是無案號的查詢，有沒有自動觸發警示或者是通報？最後一個部分是司法院是不是會定期盤點及外部稽核的機制？頻率及標準你們怎麼訂定？

本席在這邊提醒，這種問題在目前AI跟大數據的時代，風險只會越來越高，樣態只會越來越複雜，當資料整合的程度越高，一旦權限被濫用，侵害的除了個人隱私，還會有整體司法信任的問題，是不是請您給本席一個回應？

鍾廳長宗霖：向委員報告，雖然這樣的資訊安全業務不是我少家廳直接承辦……

林委員倩綺：不過因為今天你代表司法院。

鍾廳長宗霖：是，但我可以做一個必要的報告，我擔任過臺灣高雄少年家事法院的院長，也有管理這種資訊安全的相關職責，我跟委員報告：第一個，核發權限的部分是非常嚴格的，除了具有法官身分，其他以外都是指定特定人查核，給他帳密，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法官查核的部分，在這些年來已經變更為每個月都有很詳細、逐筆由庭長級以上一筆一筆核對承辦案號對不對、他所查詢的跟內部資料對不對，都是一筆一筆查詢。

林委員倩綺：所以你覺得這個案例的發生最主要關鍵何在？就你個人的看法。

鍾廳長宗霖：這是在以前查核不那麼嚴謹的時候，現在第三部分還加入了政風室一起查核，這是我在108年擔任院長之後，我們所制定的制度，從中央落實到地方，我也都照這樣進行。所以現在也會發現，這個證人，你查這個資料怎麼跟本案沒有什麼關係？馬上就進入第二步的檢核，而且是權限控制，以上是就我知道的做一個報告。

林委員倩綺：所以你覺得目前在檢核跟查核的機制上，已經相對比較沒有問題？預期未來還有可能的狀況……

鍾廳長宗霖：如果我剛剛說明的司法院訂定的檢查、檢核標準，大家都落實，我想很快就會發現。每個月一定有庭長、科長、書記官長再加上政風室、資訊室聯合查核，而且逐筆都要提報到中央。

林委員倩綺：你覺得真正的問題是落實程度對不對？

鍾廳長宗霖：對。

林委員倩綺：我這邊也提醒司法院，有關如何真正的落實，有沒有必要做更多相關的培訓或做實務上的操演，提供給你參考好不好？

鍾廳長宗霖：謝謝。

林委員倩綺：接下來，本席要請教司法院和法務部次長，針對今天談的廢除兄弟姐妹特留分相關法案，我們在強化遺囑自由的同時，整個制度是不是有準備好濫用及犯罪的風險？去年臺北地方法院判決了一起重大的案件，是有關不肖業者勾結警察、律師、公證人、書記官、戶政人員及里長，透過偽造代筆的遺囑詐領了11名獨居往生者的遺產，整個不法所得高達了1.4億元。該案件令社會十分震驚，主要不只是因為金額龐大，犯罪結構基本上滲透了整個司法及行政體系，包括有公證資格的律師、戶政人員、警察及書記官都參與其中，整體利用制度授予的查詢跟認證權限，結果變成了犯罪工具。本席請教法務部，目前對於地面師犯罪有沒有專責的查緝機制？這一類結合不動產繼承、戶政及司法程序，還具高度跨領域的特性，如果我們再用傳統的詐欺案件來處理……還是我們已經建立了跨機關整合的偵查模式？請教司法院，本案顯示包括最前線的司法人員──書記官竟然還參與組織性的犯罪，而且利用職權調閱個資，呼應本席剛才所講的，本席非常關心整個司法院的內控機制，及民眾的資安是否能夠完全的保障。另外，對於公證人的制度，司法院認為現在的監督強度是否足夠？兩個單位是不是可以先就這些部分做討論？針對公證法第五十一條，司法院作為公證人的監督機關，有怎麼樣的因應措施？以上，請兩個機關前後說明，好嗎？謝謝。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有關地面師的案件，事實上，各地檢署也陸續發生過幾件地面師案件，我們也因為這些地面師案件做了制度性的檢討。我們建立了地檢署與相關戶政、役政的聯繫平台，就是一個預警機制，現在除了銀行的預警機制，當銀行端行員發現有異常向地檢署建立預警機制之外，對於地面師的案件，我們也與地政及戶政機關建立了提前的預警機制，當這些公務員發現有異常時，可以馬上與地檢署的窗口聯繫，預警平台就會產生運作，以及早偵辦、蒐證並保全證據。

林委員倩綺：請司法院。

鍾廳長宗霖：向委員報告，首先，有關法院書記官利用專門的帳戶去查核資料及犯罪，這是一件很特殊的個案，基本上書記官不會有權限用帳密去查相關資料，這些資料是經過三層控管才可以取得，這件應該是利用職務在科長室的查核人員裡面……他怎麼偷用……這個是後來開始……

林委員倩綺：所以是個案在實務操作上的漏洞，對嗎？

鍾廳長宗霖：對，已經把這個漏洞補起來了，已經做了很多查核，包括門禁及各項管制，這是很例外的例外，因為書記官沒有查核的權限。

林委員倩綺：好，所以你們覺得目前在制度上是相對完整的……
鍾廳長宗霖：因為發生了這個案子……

林委員倩綺：但是個案在實務上產生了一些破洞。

鍾廳長宗霖：對。

林委員倩綺：好，針對這樣的組織性犯罪，本席提出來請兩個單位都要注意。

鍾廳長宗霖：是。

林委員倩綺：謝謝。最後有關數位遺產的民法訂定及法制的精進，其實也跟遺產有點關係，所以我先提出來做提醒。數位資產包括社群帳號、雲端資料及加密貨幣會形成數位遺產，我們目前對數位遺產的法律定位好像還不明，首先，在民法體系上，數位遺產究竟是什麼樣的權利？是不是可以一律作為繼承的標的？目前有沒有明確的規範？學界也有人認為，財產性質可以類推適用民法相關規定，但是在實務上的類推適用好像有點不太確定，所以本席請教法務部，對於數位遺產的法律性質有沒有明確的見解？還是要透過修法或解釋在繼承遺產體系當中明文化？網路服務業者實務上也有一些障礙，許多平台的服務條款有直接明定帳號不得轉讓或繼承，即使法律上承認繼承權，實務上到底能不能做？法務部是不是要評估其強制性的最低保障機制？最後，即使法律承認數位遺產的繼承，但是繼承人如果沒有辦法取得帳號、密碼或是所謂的私密鑰匙，實際上還是不能處分。目前的平台已經提供了數位遺產聯絡人或紀念帳戶的管理機制，但是這些零散的措施在實務上有沒有可能碰到困難？法務部有沒有思考及推動比較制度化的數位遺囑或預立數位資產處理的機制？讓民眾在生前也可以確定自己遺產的處理方式。今天本席就藉著談特留分，也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因為時間的關係，你們可不可以針對這部分的作為及時程，在會後送報告讓本席了解，好嗎？

黃次長謀信：好。

林委員倩綺：還是你有很簡短的補充？

黃次長謀信：有關數位資產的法律定性到底是物還是債權？當然在實務上有不同的爭議，現行民法就這部分……民法在制定當時並沒有數位資產的規範，至於數位資產的性質，未來透過數發部相關的專法也許會定性數位資產的性質為何。您提到的數位遺囑、電子遺囑部分，我們剛才有提到整個繼承編都在修正，包括翁委員上次也有提到有關遺囑是不是要電子化，類似預立遺囑，現行有五種方式，要不要創立第六種？未來都可以在修法中再討論。

林委員倩綺：謝謝法務部，司法院要及時回應嗎？如果沒有，會後請提供相關報告做補充，好嗎？

主席：我想這部分可以做一份研究報告，希望你們在本會期結束之前，至少可以先提出大概的政策方向讓委員會知道好嗎？

鍾廳長宗霖：好。

林委員倩綺：好，謝謝。

主席：謝謝，也謝謝林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林沛祥委員發言。

林委員沛祥：（10時18分）謝謝主席，首先我想請教內政部。

主席：請內政部專委。

張專門委員翠恩：委員好。

林委員沛祥：張專委你好。內政部長期掌握臺灣最真實的人口及家庭結構數據，單身人口持續上升，頂客族成為常態，少子化跟高齡化同時發生，家庭的樣貌早已不再是過去所謂大家族共同生活的型態，應該不只是全民都有感覺到，或甚至講全民共識，內政部應該比我們更清楚這樣的樣貌。請問內政部，在你們掌握的這些趨勢之下，現行兄弟姐妹仍享有特留分的制度設計，真的還符合今天臺灣社會的現實嗎？當個人一生努力累積的財產，在身後卻未必能完全依照自己的意志做分配，這樣的制度是否仍符合現代社會對於財產自主及遺囑自由的期待呢？內政部應該是擁有最完整的真實數據，但我要誠懇地說，政策不能一天到晚只留在描述現實，必須要回應現實，所以我進一步請教內政部是否願意將這些結構變遷轉化成修法的明確立場？或者內政部還是單純地把數據只留在統計報告，而不願意跨出政策表態的那一步呢？

張專門委員翠恩：如果是針對少子化及兄弟姐妹的部分，因為我代表地政司，以戶政司的資料來講，如果有需要這些比較統計數據，可能要會後再請戶政司那邊提供。至於今天本案針對兄弟姐妹特留分的部分，因為針對不動產登記的部分，內政部是依循民法的規定，所以就今天討論的結果，我們會支持法務部的政策跟大院的立場。

林委員沛祥：好，謝謝專委，專委請回。再來就有請法務部黃次長，麻煩了。

主席：請黃次長。

黃次長謀信：委員好。

林委員沛祥：次長好。上上個禮拜我在委員會已經詢問過這個問題了，當時部長的回應是繼承編修法牽涉範圍很大，需要整體檢討，老實講這句話聽起來很周全、也很謹慎，但是我要很坦白地說，與時俱進很重要，如果沒有具體時程，我那時候問這個會期有沒有機會，他說：「我們努力看看」，我記得那時候第一時間部長的回應是今年，我認為有這方面困擾的民眾可能不會是少數，是否有點可惜？如果沒有具體時程，這樣的說法很容易變成改革停滯的理由，因為社會在變，如果法律一直還停在總體檢討，那就不是審慎，而是落後。

今天我要特地很清楚地指出，兄弟姐妹特留分是一個可以單獨處理的議題，並不一定要綁在整部繼承編的全體修正之下，更不應該因為整體工程浩大，而讓已經具備社會討論基礎的議題被無限延後。所以我在這裡具體就教法務部：第一，是否願意將兄弟姐妹特留分單獨抽離，優先提出修法版本？第二，還是一樣的問題：期程、期程、期程，是否已經有明確的時程規劃，還是還在原則性的討論當中？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我們可以在這邊明確地說，繼承編其實要修正的法條非常多，我們整個立法的政策方向就是兄弟姐妹特留分的部分單獨把它抽離出來、單獨地完成修法，只是這個修法要不要相關的配套措施還要再研議。至於立法期程的部分，我剛才跟委員報告了，我們在4月中旬即將召開第2次專家會議，希望能夠在這個會期結束之前就把法案預告。

林委員沛祥：謝謝次長明確的回答。老實說，對於這個議題社會上已經討論非常久了，人民在意的核心非常簡單，就是一生所努力得到的財產能不能由自己來決定；但很可惜，在政策回應上常常出現一個問題，我們不斷強調制度的複雜性，卻沒有直接回應改革的具體進度，這樣的回應其實是失焦的。人民要的不是多一份研究報告，人民要的是一個清楚的方向跟一個可預期的時程。

今天我用一句話作為今天整個質詢最後的結語。法律的價值不在於它曾經有多完整，而是在於它是否能持續回應時代的變遷。兄弟姐妹特留分制度是過去特定社會結構下的產物，但今天的臺灣已經走到需要重新思考個人意志跟家庭關係界線的階段。因此我在這邊要很明確地呼籲，請法務部跟內政部……就算今天內政部相關的官員沒有來，不過內政部在這邊其實很重要，因為整個社會型態的數據跟真實的樣貌都由內政部在掌握。請法務部跟內政部不要再以整體修法作為延宕的理由，要拿出與時俱進的勇氣，回應社會已經形成的共識。謝謝。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我們一再強調，法務部支持刪除兄弟姐妹特留分，只是要有一、兩條的配套而已。謝謝。

林委員沛祥：好，我們一起努力，謝謝。

主席：謝謝林沛祥委員。

接下來有請沈發惠委員詢答。

沈委員發惠：（10時24分）主席，請次長。

主席：有請次長。

黃次長謀信：委員好。

沈委員發惠：次長好。從早上到現在整個詢答過程，有關於繼承編兄弟姐妹特留分制度的討論，我覺得大概釐清得差不多了，我想利用短短的時間做一個整理，以利於最後的立法結果（如果今天要進入主條討論的話），我想就這部分來做溝通。

剛剛很多委員都提到特留分的制度設計，本來現代民法的精神就是私有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所以遺囑自由，原本是我的財產，我死後財產要怎麼分配是遺囑自由、我個人意志的展現，但是基於繼承人基本的權益或者至少享有一定程度的生活保障之下，我們設計了一個衡平制度，作為遺產自由跟繼承人基本權益之間的衡平，特留分的設計本來就是這樣子。

當初所謂的特留分，哪些人會有特留分？這跟第一千一百十四條的扶養義務是有關聯的，以親屬編裡面負有扶養義務來看，特留分有一種死後扶養的性質，大家互付扶養義務，我生前對你有扶養義務，你死後我有死後的扶養，大概是這樣的精神，所以過去會這樣立法就是因為如此。前面有委員提到，現在的社會型態已經改變，當初早期的立法，其實不只是臺灣的民法，很多大陸法系的國家都有這種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設計，但是因為家庭型態改變了，導致現在產生諸多的案例，引起社會的非議。可能平常兄弟姐妹沒有互相扶養，甚至根本就沒有聯繫，再加上現在少子化的家庭、家庭結構的變遷，很多沒有子女的高齡配偶，其生活保障受到與被繼承人完全互不往來的兄弟姐妹來要求，而影響到他們的居住權等等相關配套問題，所以今天才有這樣的討論。

我看今天有這麼多的草案，我記得105年的時候法務部有提過特留分整個調整的修正草案，那時候的修正草案其實不只是針對兄弟姐妹，連配偶、整個都有做比例的調整，把特留分的比例做下降，這是當年修法的精神。但是當年的修法牽涉到配偶特留分的降低，也引起了社會、婦女團體的疑慮，在這樣的爭議下，當年修正草案就在屆期不連續的情況之下而擱置，你們也沒有再提了。

今天我算一算，看起來有20案並陳，這20個都是委員提案，沒有法務部的版本。在這20案並陳裡面，我們今天要針對20個委員的提案進行逐條討論，完成修法程序。我看了一下這20案，其實並不是都一樣，裡面是有差別的，各個委員的提案不太一樣。其中最多、最單純的就是直接把兄弟姐妹特留分刪除了，我看最多委員提案就是直接刪除，看起來很單純；也有委員的提案是另外一種型態，除了把兄弟姐妹特留分刪除以外，也把祖父母特留分刪除了，也有這樣的提案；另外還有提案放進日本貢獻分的概念，限縮了兄弟姐妹特留分，增加一些要件，包括是不是有謀生能力、是不是有扶養事實，這也是一種修法；再加上法務部105年直接降低比例的版本，簡單講就是針對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調整。以上這4個方向都有法案，所以如果進入逐條審查，我們就會針對這些法案。

剛才所有法務部的回答都在講說你們有在檢討，也有委託學者研究，研究報告也已經完成了。你們依據這個研究報告也召開了修法的研議會議，現在已經召開過一次，對不對？

黃次長謀信：對。

沈委員發惠：你們希望在召開幾次會議之後，能把完整的、整體的版本提出。此外，你們一直強調配套措施，而今天要不要在委員會裡面，直接依照這二十個修正法案通過，我想最關鍵的就是你們所謂的配套到底重不重要，而這些配套是整套一起修比較好；還是我們今天就先單獨予以刪除，配套的部分以後再來處理，今天大概就只有這兩種選擇，所以我們就應該來看你們所謂的配套到底有哪些，這部分是不是請次長說明？因為剛剛東扯一點、西扯一點，講到貢獻分、講到扶養義務，甚至講到遺產的酌給制度，針對這些，你是不是可以稍微簡短但完整的說明，包括有哪些配套你們要來做？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一旦全部刪除了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之後，萬一這個兄弟姐妹在他生前是消極的被扶養，這時候要不要酌給他一些遺產？因為他是消極的被扶養。第二個狀況，他是積極的扶養這個被繼承人，而他有貢獻，對於財產的增加，這個被繼承人有貢獻，這時要不要給他貢獻分？從消極面、積極面，未來整個……

沈委員發惠：一個是貢獻分，一個是遺產酌給，主要是這兩個配套嘛！

黃次長謀信：對。

沈委員發惠：另外還有一個大家剛才沒有提到，就是我剛才有稍微提到的日本的修法，日本在2019年修法，他們特別針對現在的社會型態，包括少子化、高齡者居住的型態，特別設計了所謂配偶居住權的保障設計，所以如果是談到配套，我認為這樣的配偶居住權保障設計應該要放在配套裡面一併檢討、一併修法，畢竟現在的狀況可能就是老夫老妻兩個人住，結果配偶死亡被繼承，但只有這個房子住，即可能所有的財產就只有這棟房子，但是因為特留分，所以就要來分配這棟房子的所有權，導致他連居住的地方都沒有，甚至是如果繼續居住的話，要給付不當得利的金額，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日本才有所謂保障配偶居住權的設計，而我們現在的研擬裡面有沒有包括這個部分？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這個研究報告裡面其實有建議要要增修這部分。

沈委員發惠：我們現在的研擬……

黃次長謀信：對，我們整個繼承編有包括這個部分，但是因為立法的期程上，我們現在是採三階段，而這部分會放在後面的階段，我們想先把特留分的部分拿出來，單獨先抽出來立法。

沈委員發惠：好，所以你們所謂的希望給你們時間、有配套的部分，還不包括配偶居住權？

黃次長謀信：不包括配偶居住權。

沈委員發惠：如果包括配偶居住權，可能要修的範圍就很大了，配偶居住權可能要單獨成為一章。

黃次長謀信：對，更大，而且那是我們國家現行沒有的制度。

沈委員發惠：對，是現行沒有的制度，是要創制的制度，這部分在整個配套的過程中，是在第二階段，但是我覺得非常重要，即現在的修法主要是拿掉兄弟姐妹特留分等等相關的配套，可是我覺得這個部分是一個重要的配套，屆時要一併考量。

剛剛都談了你們所謂的配套，大概就是這些東西，但是大家更關心的是，你們研擬了那麼久，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提出來？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我剛剛一再地回復了幾個委員，我們希望在本會期結束之前，法案能夠提出預告。

沈委員發惠：那在時程上可能就跟本委員會的期待有點落差了。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現在已經4月了，我們將要召開第2次會議，而會期結束大概在5月、6月……

沈委員發惠：其實你們也可以再拖個兩年，在我們民法實施百年的時候，把民法做一個整體的配套、整個的修改，這也可以啊！再過兩年就我們的民法就實施100年了，你也可以拖到那個時候啊！

黃次長謀信：報告委員，不會拖啦！

沈委員發惠：但是如果你們希望在這個會期結束之前才提出預告而已，可能就跟本委員會的期待有點落差了，我是希望你們不只在本會期結束之前提出法案、送到立法院來，我甚至希望，若刪除兄弟姐妹特留分的部分在本委員會等一下的逐條審查中有高度共識的話，即我甚至希望，如果今天是保留條文，你們能夠在保留條文完成協商之前，把這個法案提出來，這樣子就有機會在這次整個立法過程裡面一併討論，畢竟這個制度的變革你們沒有一個官方的態度也很奇怪啊！

黃次長謀信：我完全贊成，委員也清楚知道我們法案預告完成之後要送行政院審查，還要會銜司法院，再送到大院，有一定立法的期程、程序，所以在會期結束前，即這個會期大概只剩兩、三個月，在期程上事實上也來不及，因為這還要經行政院審查並會銜司法院，即這是要會銜的法案。

沈委員發惠：這部分如果你們趕不及，很有可能我們就直接刪除兄弟姐妹特留分，其他配套你們自己再去趕路了，就會變成這樣子，這樣的立法我個人覺得會有點缺憾，會留下遺憾，就是這個修法你們連一個官方版本都沒有，一個制度的變革，連個官方態度都沒有展現，我覺得不是很妥當，這部分我們就留到逐條討論的時候，再來看看大家是不是能夠有共識，以上，謝謝。

黃次長謀信：好，謝謝。

主席：謝謝沈委員。剛剛沈委員有提出，希望法務部的腳步要加快；我們也發現這幾個會期立法院司委會積極推動的法案，法務部都沒有提對案。但至少我希望這個法案在協商的時候，你們也可以提出一些你們的想法，好不好？

接下來我們有請范雲委員發言，謝謝。

范委員雲：（10時36分）謝謝，有請黃次長。

主席：有請黃次長。

黃次長謀信：委員好。

范委員雲：次長您好。今天主要想跟您討論一個跟民法修法相關的議題，就是離婚的相關法規，特別是贍養費的部分。去年2月其實行政院就有通過法務部的版本；2025年9月行政院、司法院經會銜、送立法院待審議。針對這次修法的重點，我也要肯定你們也提出了你們的版本，你也可以看到，我從上一屆當立委開始，就在推動完善離婚後的經濟保障制度，我不只是到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質詢過，當時也希望你們能夠往贍養費不只是扶養費的方向來修。此外，我也跟婦女團體一起開記者會，希望能夠修法，以支持經濟弱勢女性在離婚後的處境。

在此你也可以看到，我在去年6月就提出了我的版本，裡面大概有兩個重點，第一個是把贍養費的意義轉化為婚姻生活的補償金；第二個是職業年金也應該納入離婚分配請求權的範圍。

從我的角度來看，你們的院版事實上有三個突破，各位看一下右邊的現行條文，如果要領到贍養費，真的非常、非常的困難，主要是因為第一千零五十七條是寫「無過失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陷於生活困難者，他方縱無過失，亦應給與相當之贍養費」，這跟全世界很多國家比，基本上臺灣是領不到的，因為法官對於什麼叫做「陷於生活困難者」，給了一個非常嚴格的定義。但至少在這個部分你們有所突破了，左邊是你們的版本，上面已經改成「因離婚而生活陷於困難，或於離婚時就業能力已減損或就業機會減少者」，所以我覺得這代表的意義有三個，第一個，不只是無過失能請領贍養費；也不只是判決離婚能請領贍養費；也應包含因婚姻、生育、家庭而減少就業機會、職涯發展、經濟能力的弱勢配偶，讓他有機會請領贍養費，這是我肯定你們的部分。

但我覺得你們仍有未盡之處，就是如果不移除「生活陷於困難」這個要件，可能就會有一些問題，以下不是我說的，但婦女新知基金會蒐集了近百個相關的例子還做了訪談，發現大概85%的律師不會建議當事人請求贍養費，主要的原因就是當事人不會符合「生活陷於困難」，請求失敗的案例中，有請求的，大部分律師都不會希望他的當事人請求，因為在相關案例中，主要都是因為法官認為請求人沒有陷於生活困難，也就是說，留著這個「生活陷於困難」，幾乎根本不會符合，然後去請求了也不會成功。次長，你看一下，十年間，中華民國去請求的，我們都不要算沒有請求的，只有21件、21個人領到，所以次長，為了21個可以領到的，你留這個文字在這裡可能會產生很大的問題，這個不是婦女新知基金會提的，是2020年其他人所做的研究。

次長，我今天也告訴你一個具體的例子，原告主張年事已高，患有慢性病，女兒自顧不暇，且訴訟費用龐大，生活已陷於困難，他請求的贍養費不是幾百萬、幾千萬，是80萬，結果法院認為慢性病未減損工作能力，每個月子女還奉養他兩萬多元，結果就沒有辦法請求，就是因為子女有奉養他兩萬多，這是一個實際上的案例。所以到底要不要把「陷於生活困難」刪除，我認為就實證上，十年來只有21個人法院判可以請求，你乾脆把它刪除，以律師們的經驗，這個文字留在那裡，基本上就會讓法官認為很有這個機會，其實更不利於法官往另外一邊判。這是第一個我要講的你們版本的未竟之功。

第二個未竟之功是什麼？贍養費如果是對於婚姻的補償，而不是陷於困難，為什麼一個離婚的人，如果我們假設是女性，因為實證上是女性為多，為什麼他後來遇到好的對象要再婚，就會失去贍養費的權利？他再婚也可能遇到一個很貧窮的人，不是說再婚就能夠遇到一個經濟能力相當的，所以再婚為什麼就會使得一個曾經對婚姻有貢獻的人，他本來有被判得贍養費，結果之後就沒有了？這個基本上不限離婚的女性，也可能會是男性，這是限制他有新的幸福跟選擇的可能嗎？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合理的規定，我也沒有看到其他國家有這樣的規定。

最後一個就是軍公教的部分，我知道從2017年起，軍人、公務人員、公立學校教職員、政務人員退休金都已經陸續納入離婚分配請求範圍，且我國職業年金高度反映勞動市場成就，所以應該要把職業年金納入離婚分配的範圍，這是我覺得應該要做的。

再來也給您看一下憲判字第4號提到，「修法明文規定合理提高他方配偶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比例」，這是112年的憲判字第4號明文這麼寫。另外，我們臺灣簽署的CEDAW也很清楚地講，第44段、第45段、第47段都告訴大家，要肯定配偶因為照顧家庭、家務所失去的經濟機會，還有無形對家庭的非經濟貢獻，這個部分都應該要放入。CEDAW第4次國家報告也很明確提到，修訂民法，使其在所有職業中都有配偶年金分配權；其國際審查會來臺灣的時候，建議我們政府考慮取消「生活陷入困難」作為贍養費的條件，所以他直接就叫你們把這個刪掉，這是CEDAW的國際專家的意見。

部長，我的要求很簡單，你不用現在答應我，你是不是可以去研議？因為我知道你們已經準備好了，我剛剛有肯定，基本上有些部分做到了，可不可以再考慮移除生活陷於困難、再婚不能領贍養費還有職業年金納入離婚財產分配這三點，以竟全功，好嗎？我們司法及法制委員會還沒審查，這個多久可以給我報告？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說明一下，因為這個法案，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未來會審查，就委員剛剛提的幾個問題，我先簡單做回應，關於第一項移除生活陷於困難的部分，我們就是知道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在構成要件裡面增加了選項，委員剛剛有提到選項，不限定這個選項，A、B、C……

范委員雲：十年內只有21個，只有那麼少的……

黃次長謀信：我知道，但不排除B、C選項。

范委員雲：沒有，律師說有文字留在那裡，法官就會往那邊倒，非常地不利。

黃次長謀信：不會，它的構成要件是「或」。

范委員雲：如果這麼容易請求成立的話，你可不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十年只有這麼少的個案？

黃次長謀信：因為以前沒有這個要件，以前只有生活陷於困難這個要件，所以能成立的機率少。

范委員雲：沒有，我現在講的是，另外一邊當然有開放了嘛，可是你擺在那邊，十年間也只有21件，那為什麼不乾脆就把它刪掉呢？CEDAW對於性別平等、離婚是專家，他們都建議我們直接刪除……

黃次長謀信：但如果有一個狀況是……

范委員雲：您現在不用回答我，你可不可以再去研議？

黃次長謀信：當然我們會來討論，委員會可以來討論，有沒有什麼狀況……

范委員雲：可不可以先研議再告訴我你們的專業看法，好嗎？

黃次長謀信：好。

范委員雲：我現在請你研議這三點。

黃次長謀信：好。

范委員雲：因為今天時間不夠了，我沒有辦法在這邊跟您進行答辯，好不好？

黃次長謀信：好。

范委員雲：多久可以給我這個報告？

黃次長謀信：一個月，好不好？

范委員雲：一個月，好，要儘快，因為我們不知道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會不會隨時突襲排審。

黃次長謀信：好，謝謝。

主席：謝謝范雲委員。

我們現在作會議程序的宣告：待會在莊瑞雄委員詢答完畢之後休息5分鐘，再繼續詢答。

有請莊瑞雄委員。

莊委員瑞雄：（10時46分）謝謝。請法務部黃謀信次長。

主席：好，請次長。

黃次長謀信：委員好。

莊委員瑞雄：次長，其實這個問題大家可以平心靜氣把整個法制讓它更完備，我想針對廢除兄弟姊妹特留分的議題，社會上的討論也非常熱烈，今天翁曉玲召委排這樣的一個議程，我也表達非常地欽佩。在不同政黨之間，差異其實不大，大家在等的就是你們的版本什麼時候會出來，涉及到整個重大制度的變革，總不可能一個國家裡面沒有行政部門的角色，這也好奇怪，比如說這個議題，大家都在講的，就是有關兄弟姊妹之間的特留分要廢除的話，在講的問題就只有一個，就是這個被繼承人生前賺了很多錢，累積很多的財產，是不是可以完全自由處分，就是在講這個問題而已嘛，就變成他被特留分給限制住了。尤其是社會上只要碰到這樣的案例，就是這個被繼承人要自由處分他的財產時，卻跑出毫無貢獻或沒有往來的這些兄弟姊妹，大家就會覺得，被繼承人在還沒有死亡之前，有這些真正照顧他的人，或者他想要把遺產給心有所屬的人，結果卻跑出這些兄弟姊妹來，也許大家會覺得要尊重當事人、財產所有權人怎麼去處分這些被繼承的財產。

可是本席倒也有一個想法，我今天也看了司法院的報告，裡面我也看到，兄弟姊妹在繼承的順序裡面是第三順位，如果要去做刪除的話，那祖父母的部分是在第四順位，把第三順位刪除，第四順位卻留在那裡，次長，你會不會覺得這個在法理上有點奇怪？我個人都覺得有點奇怪。

剛剛很多委員也提到像是日本，或是仿照其他國家有特別貢獻的部分，甚至還有配偶居住權的部分，我昨天跟我辦公室專門在討論這個問題，這個問題衍生得越來越大，如果真正要修法，真的只需要修這一條而已嗎？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有關繼承順序的部分，你不需要再重新考量嗎？第一千一百四十四條的部分，都不需要去重新考量嗎？或者配偶順序的部分，是不是也要適當地去做一個安排？有關這個議題，我相信社會上現在看到的只是以現在的法制限制了被繼承人處分財產的自由意志。我總覺得這個議題最後可能會通過，但是行政部門，我覺得黃次長，你們的立法方向跟法務部真正的態度，以及你們最後的版本是怎麼樣，或者有沒有更周延的設計，我擔心的是這個啦，你們如果有，應該要趕快拿出來，也不差這幾個月啦，我們大家差不多都有共識了，社會有這個呼聲，確實有的國家也根本就沒有兄弟姊妹特留分的規定，我們去把它刪除掉也沒有什麼啦，因為社會真的開始變了。我阿公那一代再上去差不多都是大家庭，以前的農業社會本來就是大家庭啊，像這個是民國19年修的，從在中國大陸那邊修的民法，當初的社會背景、社會環境，也應該都是農業社會，大家都是會獨立出去，你看現在好多祭祀公業分散在各地的財產，為什麼當初會這樣？那就是要養大家嘛，以前大家庭也沒有人在「分食」（分家）啊。我的爺爺那一代，我爺爺到不曉得幾歲，他才跟我的叔公、伯公……那都是大家庭，到最後大家「分食」之後，也就是大家分一塊一塊自己做，「分食」要怎麼說？國語叫什麼？也不是分居，分居好像是配偶的意思，可是當年的分居就是一個大家庭分出去了，就獨立了。以前大家彼此會互相照顧，變成小家庭，現在社會又改變了，改變到最後，連子女都不跟父母親住了，累積到最後的財產，跟過去的社會會說大家兄弟姊妹要互相照顧，連兄弟姊妹死掉以後，弟弟要照顧哥哥或者哥哥照顧弟弟，有一方死亡以後，還輪流要嫂嫂去照顧那個家庭。過去的社會是如此，可是現在這樣的變革以後，兄弟姊妹的感情當然跟以前又不太一樣了，所以這個變革是可以接受。但是我聽起來都覺得怕怕的，有其他委員提到特殊貢獻的部分，確實那個有道理，我也認為那個有道理，可是現行法制就沒有這個東西啊，所以把它放進來又是對的，這個本席都可以表達贊同。

大家也說我們來學日本，配偶居住權的部分留給他，看起來合理，可是牽一髮又動全身，除非我們把它定性成他具備優先權，否則你給他也沒有用，只要有兩個兄弟姊妹還在的，你說要給配偶居住權，但只要兄弟姊妹是占大多數，他們說要賣給別人的話……因為這是公同共有，共有人又超過一半，假設我跟翁委員是兄妹，如果按照居住權的設計，是要給媽媽住、給配偶住的，我們兩個就說不然我們就把它給賣掉，看你要不要買，你不買，我們就真的把它給賣掉。所以我倒認為這一步的法制變革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特殊貢獻的部分本席也贊同，居住權我也贊同，但社會也有呼聲說要把這項刪除掉，因為環境改變了，可是我們不可能真的只有修一個條文，所以這個時候就期待，有重大變革的時候，法務部，你們真的不能缺席。

我從這個議題在司法及法制委員討論的時候，民進黨都持開放的態度，我看其他政黨也開放，我認為你法務部也是開放，司法院也是開放，可是你們不能開放到最後沒有角色啊！所以我覺得這是可惜的地方。

次長，你簡單回應一下，涉及到重大的變革，到底是完全尊重被繼承人自己對財產的處分權，或者當制度修改的時候，其他的配套要不要跟上？像我剛剛提到的部分，既然兄弟姊妹是第三順位，要把它刪除掉，那第四順位的更不用講了啊，難道不是這樣嗎？麻煩你回應。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我們絕對支持也贊同剛剛委員講的，就是制度的設計一定要有相關配套，特留分的制度有它的歷史因素，到目前為止，多數的委員都贊成刪除兄弟姊妹特留分的立法架構，基本上，這個架構的方向我們是贊成的，只是在架構底下，我們剛剛提到要有配套，如同委員剛剛所提到的貢獻分，還包括配偶的居住權，像日本，甚至配偶居住權有優先權，在特定條件是有優先權的設計，這個臺灣是沒有的，所以我是贊成。所以本部的立場一直是，在這個刪除兄弟姊妹特留分的架構底下，要不要有B法條、C法條或更外圍的配套來支撐刪除後產生的社會的一些權益的互相平衡。

莊委員瑞雄：所以我在這邊也跟召委來做一個建議，你看我們當召委都很辛苦，每一個人的案子提出來以後，今天就算我們逐條討論，提案的委員都未必會到，我們也沒辦法去幫他們做決定啊！然後行政部門又沒有版本，可是不管翁召委或者我，我們去看德國的法制、日本的法制，居住權、貢獻分，我們都認為很合理啊，但大家提案之後，卻沒有人來講，如果我們兩個替他們做決定，這也好奇怪。所以我一直在講、一直在追的就是你們的版本真的要趕快出來啦，但吃快弄破碗，要有好的配套，既然大家有這個共識要做，行政部門應該……你們也去委託研究了，對不對？那就趕快提出來，大家覺得要放進去，你就提出一個版本，不要讓大家再把它給捨棄掉，不然林德福委員的版本，我也覺得很有道理，賴士葆委員的我也覺得不錯，民進黨版我也覺得不錯，三個版本你叫我們兩個召委要怎麼選？不然把它們湊一湊放進去，這整個法制又不對。所以我建議法務部，你們真的要擔當起這樣的責任，這是一個制度的重大變革，立法院會支持，但是我們不急於這一時，今天如果要逐條過，要怎麼逐條？最後也是都送出去，所有的版本全部都送出去，不然要用誰的版本？沒有你們的版本啊，個別委員的都沒有全部放進去，我們又都覺得還不錯，那這要怎麼處理？所以我期待，次長，你們法務部的版本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黃次長謀信：我剛剛多次說明，就是在這個會期結束之前，我們會進行條文預告。

莊委員瑞雄：好，這個會期結束之前？

黃次長謀信：對。

莊委員瑞雄：不就差不多剩兩個月的時間而已？

黃次長謀信：因為還要研修嘛，完成之後就預告。

莊委員瑞雄：你們加快啦，不然在立法院裡面，國會的研究室是很專業沒有錯啦，可是最後畢竟是國會議員在審，逐條的時候是國會議員在審嘛，你總是要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版本，讓大家來做參考，這樣大家審起來的時候，比較不會覺得不安心啦，因為立法委員來自不同的領域，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是法律專家，方方面面該去顧忌到的、整個法制面會不會產生扞格，或者說應該怎麼樣的配套才更合理，你們拿出來，大家共同成就一件事嘛，好不好？

黃次長謀信：好，謝謝，我也希望這樣子。

莊委員瑞雄：好，謝謝。

主席：謝謝莊召委。

我們就依照之前的會議宣告，現在先休息5分鐘，待會再繼續。

休息（10時57分）

繼續開會（11時6分）

主席：好，現在繼續開會。

接下來，我們請鍾佳濱委員。鍾佳濱委員，鍾佳濱委員不在。

請鄭正鈐委員。鄭正鈐委員，鄭正鈐委員不在。

請洪孟楷委員。洪孟楷委員，洪孟楷委員不在。

請張智倫委員。張智倫委員，張智倫委員不在。

接下來我們有請謝龍介委員詢答。

謝委員龍介：（11時7分）主席，我要請次長一下。

主席：好，請次長。

黃次長謀信：委員好。

謝委員龍介：次長，我請教你。

黃次長謀信：委員好。

謝委員龍介：辛苦了。

黃次長謀信：不會。

謝委員龍介：3月底，就是昨天，你們是不是有去桃園、雲林、高雄去稽查？

黃次長謀信：對，聯合稽查。

謝委員龍介：稽查什麼？

黃次長謀信：就是看物價，看有沒有壟斷或哄抬。

謝委員龍介：誰在壟斷？

黃次長謀信：就是公平交易法上面有一些聯合行為的壟斷。

謝委員龍介：你如果發現有人異常囤貨在壟斷的時候，你要怎麼處理？

黃次長謀信：有行政上的處理跟刑事上的處理，行政上的處理，就是如果有的話，行政主管機關會進行相關的裁罰。如果有刑事案件的話，我們就會發交給地檢署去做……

謝委員龍介：他壟斷了嘛，他已經壟斷了，囤貨了，那在刑事上你要怎麼處理？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就是看他有沒有涉及行政還是……

謝委員龍介：他壟斷，刑事上你要怎麼處理？

黃次長謀信：如果壟斷的話，按照公平交易法，行政機關要先進行相關的裁罰。

謝委員龍介：你不用請人去調查？他都壟斷了，你看，哄抬物價，不然你們是在稽查什麼？叫行政機關去裁罰就好，何必要你們去稽查？你們就是在作秀啊！

黃次長謀信：不一定，他有可能涉及到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條有囤積這條罪，有可能會涉及刑事犯罪。

謝委員龍介：第二百五十一條是什麼？

黃次長謀信：囤積居奇這個犯罪。

謝委員龍介：第二百五十一條是意圖抬高交易價格，囤積嘛。

黃次長謀信：對。

謝委員龍介：無正當理由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嘛。

黃次長謀信：對。

謝委員龍介：還有處30萬以下罰金，這條有3款，是什麼？

黃次長謀信：就是囤積的物品，本條限定這三款。

謝委員龍介：囤積什麼物品？

黃次長謀信：第一款指的當然就是相關的飲食物品，第二款是原料……

謝委員龍介：糧食、農產品或其他民生必需之飲食物品嘛，這是第一款。

黃次長謀信：沒錯。

謝委員龍介：塑膠袋是這幾項嗎？

黃次長謀信：不是。

謝委員龍介：第二款指的是種苗、肥料、原料或其他農業、工業必需之物品嘛？

黃次長謀信：對。

謝委員龍介：塑膠袋是不是？

黃次長謀信：塑膠袋本身不是，可能會有原料的問題。

謝委員龍介：塑膠袋不是？

黃次長謀信：對。

謝委員龍介：塑膠袋不是。來，我們看第三款，指的是前兩款以外經行政院公告之生活必需用品，那這樣塑膠袋應該是屬於這一款吧？

黃次長謀信：這個要等行政院公告。

謝委員龍介：好，要等行政院公告，那請問你，行政院有公告嗎？

黃次長謀信：這部分行政院院會已經有決議，就是要請經濟部來報到行政院。

謝委員龍介：有公告嗎？

黃次長謀信：目前還沒有。

謝委員龍介：我覺得你們真的是「舞豬舞狗」，為了一個塑膠袋，民間沒有哄抬，你們自己就先哄抬啊。你們搞得人心惶惶，這裡也在囤積，那裡也在囤積。我問你，現在去大賣場，什麼人沒辦法拿到塑膠袋？行政院也沒有公告，上次衛生紙在哄抬，也沒有看到行政院公告啊。行政院有史以來，到今天，有公告哪一項是民生必需品？

黃次長謀信：口罩。

謝委員龍介：要杜絕囤貨、哄抬物價，有沒有？

黃次長謀信：口罩。

謝委員龍介：我查是沒有。

黃次長謀信：有，那時候有口罩。

謝委員龍介：口罩沒有公告啊！

黃次長謀信：應該有吧，應該有公告。

謝委員龍介：有公告嗎？行政院有公告這是生活必需用品嗎？有公告不可以囤積嗎？他是直接徵收啊！哪有公告？

黃次長謀信：我再確認一下，我印象中有。

謝委員龍介：你有用第二百五十一條去罰，罰哪一家？你告訴我！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事實上光這個案件，去年度我們將近偵辦了一百多件跟第二百五十一條有關的案件。

謝委員龍介：偵辦？你有哪一條用到這條？因為你就沒符合程序，行政院就沒有公告啊！

黃次長謀信：當然不是只有公告，這一條有三款……

謝委員龍介：三款中，第一款、第二款不是，第三款就是要行政院公告嘛。

黃次長謀信：但我們去查的不只有塑膠袋……

謝委員龍介：那我們立法就是第二百五十一條，我就寫在這裡，你不要用，行政院也不遵守，你要怎麼辦人民？你於法無據啊！難道不是這樣？行政院是不是要先公告？

黃次長謀信：對，跟委員報告，這一條有三款……

謝委員龍介：第一款和第二款不是嘛，第三款就是要經過行政院公告嘛。

黃次長謀信：了解，了解。那第二款講的是原料，塑化原料，我們不只查塑膠袋，這整個是全面性去查。

謝委員龍介：你們現在在報的就都是塑膠袋。

黃次長謀信：沒有，跟委員報告，我們這一個小組不是只有查塑膠袋，相關的民生物資、相關的資源，我們都會去做聯合的稽查。

謝委員龍介：我現在要跟你說的就是這個，有法律在，你們卻「舞豬舞狗」，沒有要善用法條，然後行政院根本就是陪著作秀嘛，只要作秀而已，只說有人在囤積、有人在囤積，結果行政院也沒有要公告。如果今天他公告了，你們怎麼去稽查都於法有據，檢察官也於法有據，也可以起訴啊！檢察官照第二百五十一條就可以辦了，可是事情不是這樣啊，行政院擺爛，如果有正經可以辦的法條，行政院就不副署啊！對不對？還叫你們出來扛，「黑狗偷吃，白狗頂罪」。我跟你說，你說是第二百五十一條，可是第一款、第二款真的就不是啊！第三款就是要行政院公告啊！可不可以請他們趕快公告？

黃次長謀信：據我所知，他們已經在進行相關的公告程序。

謝委員龍介：他沒公告，你就沒辦法，你現在去勘查，人家都說你作秀。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不是只有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條，我剛剛講的公平交易法，他有可能會涉及公平交易法的行為，不是只有刑責，行政上……

謝委員龍介：公平交易法的罪如果能成立，我就輸你一碗牛肉麵。廠商什麼時候囤貨？我有原料、我在生產、我要交貨、我有訂單，這是自由買賣啊！你們不是啊，你們只是看報紙報導。沒人在囤積塑膠袋，都是你們政府在囤積，你們政府出一張嘴在囤，囤到百姓都來告訴我說現在都沒有塑膠袋。我問你，你告訴我哪一間賣場沒有塑膠袋，你告訴我，我來處理。每間都有，那麼是誰在囤？你們還去勘查，你們還「咖哩嗹囉」、「打鑼打鼎」，告訴別人說你們要去勘查，你們剛好傻傻地跟著卓榮泰去掃墓，檢討一下。

黃次長謀信：謝謝。

主席：好，謝謝謝委員。請次長要趕快提醒行政院趕快公告相關的法案。

好，那接下來我們有請張雅琳委員發言。

張委員雅琳：（11時14分）謝謝主席，我們有請次長。

主席：有請次長。

黃次長謀信：委員好。

張委員雅琳：次長好。今天我有三個問題，主要就是有關於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的一個邏輯上面的問題，就是針對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中關於兄弟姊妹特留分的一些檢討。現行制度之下，兄弟姊妹的繼承順位是排在祖父母前面，那今天其實有非常多的討論，都是在討論刪除兄弟姊妹的特留分。那我也了解，這是因為整個制度的變遷，所以我們現在因應時代的變化提出刪除。但是我想，今天我們在刪除兄弟姊妹特留分的時候，那順位在兄弟姊妹之後的祖父母，是不是也應該要一併來刪除呢？想要請教次長的意見。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當然委員有提出這種版本，建議將祖父母的特留分刪除，但本部的立場是認為，因為祖父母畢竟是直系血親，兄弟姊妹是旁系血親，兩者的親疏遠近關係還是不同。另外，外國的立法例，其實還是有維持祖父母特留分的立法例。第三個就是說，目前關於刪除祖父母特留分的部分，社會其實是比較少在討論的，維持現在的繼承順位狀態，其實若外界沒有太大爭議的話，本部是認為這部分還是先暫時維持祖父母的特留分。

張委員雅琳：好，那我自己會認為，聽起來雖然是他的序位在後面，但是因為今天比較沒有在討論，所以我們就先保留，聽起來我的解讀好像是這樣。

黃次長謀信：那不是，就是說祖父母畢竟是直系血親。

張委員雅琳：對，雖然是直系血親，但是在順位上我們現在還是把他們排在後面嘛，對不對？

黃次長謀信：對。

張委員雅琳：雖然認定他是直系血親，可是在立法上面，就已經把他放在後面的順位，那這件事情不是也應該要一併來檢討到底適不適合嗎？不然我覺得這個在邏輯和體例上面似乎有一點點問題。

黃次長謀信：這個我們已經列入我們的會議中討論了，但是跟委員報告，祖父母跟繼承人的關係有時候會比較不同，在現實社會上，有的被繼承人和兄弟姊妹之間也許比較疏離了，現在的社會裡面，祖父母跟被繼承人住在一起的，搞不好比被繼承人跟兄弟姊妹住一起的還多，需要扶養的搞不好還多，如果把祖父母的特留分剝奪掉，這件事的影響層面搞不好更大，比剝奪兄弟姊妹特留分還更大。

張委員雅琳：好，了解。

再來請教第二個問題，剛剛次長也有提到，因為多數的兄弟姊妹可能平常來往不深，特別是現在不婚不生的比例上升，在這種狀況之下，有可能有另外一個狀況，就是這些人他們長期跟兄弟姊妹住在一起，實際上照顧這個被繼承人，甚至生活照料、就醫陪伴、處理生活、扶養等等，都是由兄弟姊妹來承擔了主要的責任。那如果今天完全刪除了他們的特留分，一旦被繼承人透過遺囑，把財產全部留給其他人，那這些擔任長期照顧者的兄弟姊妹，最後在法律上面反而一無所有，那這也是有一些人擔心的問題。我們也有看到日本在2018年修法的時候，進一步增設了貢獻分的制度，也就是說，不是繼承人的親屬，如果對被繼承人有相當的照顧或其他的特別貢獻，也可以依法向繼承人來請求相當程度的貢獻程度支付金錢，所以其實就是日本有考量到我們剛剛講的這個狀況。那我想要請教，如果今天法務部的方向是要強化個人的財產自由、擴大遺囑自由的話，同時如果又要維持繼承制度中的家庭照顧倫理，那就不能夠只是單一刪除一項權利，卻不來處理他的貢獻要如何被承認，否則最後就是修法會保護到的是形式上的遺囑自由，卻忽略了實際上的照顧付出。所以我想要請教法務部，針對於修法後要如何保障這些長期真正承擔照顧責任的兄弟姊妹呢？

黃次長謀信：對，如同委員剛剛所提的，我們一旦完全刪除兄弟姊妹特留分的時候，就會產生委員的簡報上面所提的問題。兄弟姊妹如果本身是消極地被撫養的，或是積極地撫養別人的，這個部分我們要不要做一個配套的處理？所以我們一直主張，就是說在兄弟姊妹消極地被撫養的時候，應該要有一個遺產酌給請求權；在兄弟姊妹積極地撫養別人的時候，應該要有一個貢獻分的概念，所以配套措施在消極面跟積極面，我們都認為應該要去補充。

張委員雅琳：對。

黃次長謀信：所以我說，在刪除兄弟姐妹特留分這個架構底下，法務部一直主張是不是要有兩條或三條條文去作補充性的規範，讓這方面的權益得以相互平衡。

張委員雅琳：所以現在法務部已經有提出條文了嗎？

黃次長謀信：沒有，這個正在研擬。

張委員雅琳：正在研擬？

黃次長謀信：目前我們正在準備要開第二次會議了。

張委員雅琳：大概預估的進度是什麼時候？

黃次長謀信：我今天會議一直在講，我們希望在這個會期結束之前，我們的草案能夠完成並進行預告。

張委員雅琳：完成並提出預告，是嗎？

黃次長謀信：對。

張委員雅琳：好，我想這個可能要再加速，因為民間非常關注這件事情，等到會期結束前才提出預告，我覺得時間上面實在是有點太慢了，所以我希望這個可以再加速。

最後一題就是說，針對於法扶酬金這件事情，我也想要跟次長來討論一下，就是說，法律扶助制度的存在就是要保障那些沒有資源的人嘛，對不對？因為有錢人根本就不需要用到法扶嘛。我們一方面要求律師承擔公益案件，可是一方面我們卻讓這個酬金標準停留在20年前。法扶基金會從2004年設立到現在，一般案件折算的數額都是1,000元，20年前一碗陽春麵是二、三十塊，現在一碗陽春麵價格是50塊以上，所以我們的物價指數已經改變得非常非常多，我們來看物價指數的成長，已經成長了27.3%，可是現在法扶律師領的還是20年前的報酬標準，我認為這個非常不合理。

我想法扶案件不是只是把名字掛上去，畢竟整個過程之中，他可能要接見、閱卷、撰狀、出庭，和當事人反覆溝通釐清，許多案件其實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跟專業。雖然現在在法扶酬金計付辦法裡面有標準工時表，也有酌增的規定，可是基數不變，其實在過低的基礎上，就算再怎麼細節的調整，它還是非常的低。所以2024年的時候立法院其實已經有決議了，要每3年依據物價指數來檢討一次，但是現在似乎還沒有具體的落實。那我想，針對於資源不足的地方，會更直接地影響律師承接這些案件的意願，也會影響制度的可延續性，所以我想要請教司法院，法扶律師的酬金20年沒有調整，現在有沒有明確的調整時程呢？

鍾廳長宗霖：是，向委員報告，司法院有成立法扶的監管會，主辦廳有就酬金的調整做一個很詳細跟公平的研究，就是支持合理酬金的調整，但是不太適合齊頭式的基數調整。這樣齊頭式的調整有一個不公平的缺點，就是案件有比較繁重的跟比較簡單的，如果一律用同樣的基數去算，尤其近年來詐欺案件太多，對於法扶基金來說，酬金的負擔會很沉重。但司法院有研擬一個合理調整的方案，現在正在非常詳細地研擬中，有一定要調整，是的。

張委員雅琳：我不太確定這個方案是由誰來做調整的行政裁量，我不太確定到底是如何進行的，但是因為我時間已經到了，我有一個簡單的訴求，希望司法院可以參考。我還是希望可以把最低的折算數額、定期檢討週期及物價指數連動的機制，寫進法律扶助法，要讓大家知道我們有在制度上面要求國家定期面對這件事情。不曉得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樣子的機制明文入法呢？我想聽一下司法院的意見，司法院是不是可以簡單回應一下？

鍾廳長宗霖：報告委員，目前在研擬的方案內，剛剛委員的說明，我帶回去以後馬上向我們的主管報告，同時主管廳是司法行政廳，我會把這些議題都帶給他們，可以加入研議、研究。以上。

張委員雅琳：好，那這樣子好不好？看起來就是我們會很快進行這樣子的討論，那我是不是可以兩個禮拜來追蹤一下相關的進度？好嗎？知道一下現在進度到哪裡，可以嗎？

鍾廳長宗霖：是，我會帶回去報告，回報。

張委員雅琳：好，我兩個禮拜之後會再追蹤。好，謝謝。

鍾廳長宗霖：謝謝。

主席：好，謝謝張委員。

接下來我們有請許宇甄委員發言。

許委員宇甄：（11時24分）謝謝主席，我們請法務部黃次長及司法院鍾廳長。

主席：請次長和廳長。

黃次長謀信：委員好。

許委員宇甄：政次好。

鍾廳長宗霖：委員好。

許委員宇甄：廳長好。

政次、廳長，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就是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中特留分的問題，因為這一條大概是在民國18、19年制定的，以今天的社會結構、親屬互動及財產處置的方式，其實早就已經跟當年不同了，這是已經將近一百年前的法令。所以今天我們很多委員都有提出修法版本，就是希望因應現在社會的狀況，因為現在我們大部分的人多是成年之後兄弟姊妹各自經濟獨立，彼此互為扶養照顧的狀況其實不多，所以我們今天特別提出來這樣子的條文修正草案。我們看到司法院的書面意見最後寫得很清楚，就是「無不同意見」，那請問一下鍾廳長，針對這個部分，司法院對於這個刪除方向，是不是認為沒有問題？

鍾廳長宗霖：報告委員，是的。

許委員宇甄：好，謝謝。

另外，我再請教一下黃政次，就是司法院的報告如剛剛所講，寫的是「無不同意見」，但是你們法務部一方面寫「敬表贊同」，但又寫說要考量不同的個案情況適用的公平性，要採取配套的措施比較周全，是這樣嗎？

黃次長謀信：對，基本上，我們對刪除兄弟姊妹特留分的方向是贊同的，這跟我們要增加相關配套是不衝突的，在這個刪除的架構下，我們主張另外增加兩條或三條的相關配套。

許委員宇甄：那麼相關配套你們已經研擬出來了，是嗎？

黃次長謀信：沒有，目前還在開會。

許委員宇甄：其實這個法條也已經將近100年，而且整個時空背景還有整個環境已經不同，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辦法研擬出來？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我們於105年其實曾提出相關版本，當時的立法方向就兄弟姊妹特留分部分是降低其特留分，現在的兄弟姊妹特留分是三分之一，當時提案是降到四分之一。當時對兄弟姊妹還保有一點點特留分，所以跟今天完全刪除是完全不同的立法方向。

許委員宇甄：可是政次可以看一下，依據司法院的統計資料，我們可以看到，相關遺囑訴訟已經從105年的1,364件增加到114年的2,864件，我們確實也看到很多遺產糾紛都是兄弟姊妹之間爭訟。

你們現在要採議題式三階段修法，那麼請問一下，議題式三階段修法是第一次研修小組會議的結論嗎？

黃次長謀信：對，第一階段研修小組修法就是把今天大家討論的特留分抽出來，先單獨立法。

許委員宇甄：所以針對今天這部分，兩位到底是不是都同意這個刪除的方向是正確的？

黃次長謀信：基本上，我們的報告也講了，對於刪除兄弟姊妹特留分的立法方向，本部是贊成的，只是要配套。

許委員宇甄：既然已經贊成，包括廳長這邊──司法院也沒有意見，那是不是今天就可以讓這項法案推進呢？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我們還是認為要有……

許委員宇甄：要有配套措施？

黃次長謀信：對。

許委員宇甄：那配套措施什麼時候可以研擬出來？

黃次長謀信：剛剛我們已經講過，就是希望這個會期結束之前能提出法案預告。

許委員宇甄：這個會期結束之前？所以還要一段時間、好幾個月？

黃次長謀信：我們現在已經開過一次專家會議，正準備四月中開第二次，而四月中已經是四月了。

許委員宇甄：這部分其實還是相對單純的法條，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因應現在情況，真正實現被繼承人遺囑自由這樣的方向，可以嗎？

黃次長謀信：這個方向我們是贊同的。

許委員宇甄：OK，謝謝。

廳長請回。我現在要請教黃政次，法務部在3月26日高調宣布要聯合嚴查塑膠袋囤貨，當時你們也開了一場記者會，宣布稽查的重點，但這樣的方向不就是在告訴那些囤貨的黑心商人「趕快把貨藏好，我要來稽查了」，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現在看起來，這個問題確實還滿嚴重的，而且接下來塑膠盒、飲料杯也都可能斷貨，所以你們當時這個方向、這個做法是不是其實有待商議？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其實我們也沒有公布要稽查哪一家嘛！畢竟全國有這麼多業者，不會有預先……

許委員宇甄：對，你們沒有公布要稽查哪一家，可是業者就是知道你們要開始稽查，所以真正要囤貨的商人趕快把貨藏起來就好啦！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如果涉及犯罪、違法，本來就不應該，跟我們查不查……

許委員宇甄：當然，可是現在有查到嗎？你們現在有查到囤貨的狀況嗎？

黃次長謀信：因為是昨天才開始聯合稽查，而聯合稽查當然是由主管機關根據本身業管聯合稽查，所以主管機關會進行相關盤整。

許委員宇甄：針對這個部分，如果法務部再不拿出鐵腕的話，接下來其實就如我剛剛講的，塑膠盒、飲料杯都可能斷貨。由於在中東的戰爭看起來還沒有結束的跡象，所以塑膠通膨可能會壓垮基層攤商，請問次長，你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黃次長謀信：除了剛剛委員提到的聯合稽查小組啟動之外，還有臺高檢署，如果涉及犯罪，臺高檢署有一個關於打擊民生犯罪的平臺，會要求所屬地檢署也成立打擊民生犯罪的平臺，這幾天全國各地檢署已經如火如荼地召集轄區內，所有跟民生物資有關係的業管局處，進行相關的情資分享或積極查處研議。

許委員宇甄：對啊！所以也希望政次這邊一定要好好嚴格稽查，讓這樣的塑膠袋之亂不至於擴大。要不然現在大家都開始驚慌，尤其是小吃店，有的塑膠袋已經為此漲了一倍以上，接下來還可能面臨斷貨問題，所以請法務部一定要嚴格稽查。

黃次長謀信：是。

許委員宇甄：另外再請教您新北市土城的圍棋老師猥褻12名兒童案。我們現在一直強調減訴作業，但是減訴作業的程序還是耗時過長，在90年試辦初期大概只需要2個小時，現在實務上進入減訴作業的案件卻大幅增加到6個小時，請問為什麼會增加這麼多時間？

黃次長謀信：減訴當然是我們的政策方向，但每一起個案不一樣，小朋友的狀況也不一樣，檢察單位會花這麼多小時詢問被害人，一定在個案上有其理由。

許委員宇甄：以當天的狀況，其實從9月1日到隔天凌晨，是歷經13個小時喔！這樣對於被害學生來說，生理與心理煎熬其實都非常大，根本完全違反整個減訴作業的初衷嘛！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減訴是為了避免重複、不同人進行訊問、詢問。

許委員宇甄：當然。

黃次長謀信：而這是檢察官的訊問，檢察官訊問被害人時間是不是過長這一點，基本上，檢察官就個案一定有其理由。但我也贊成委員所提的，畢竟被害的是小朋友，時間上能不能加速……

許委員宇甄：對，尤其是這一件，還有當時家長要求陪訊，檢察官卻拒絕家長陪訊的狀況，請問一下，檢察官可以這樣剝奪家長的陪同權嗎？

黃次長謀信：陪同權當然原則上可以，但是法條也規定，檢察官在特定狀況、特定要件之下是可以不讓家長在場的。

許委員宇甄：對啊！可是檢察官是為了自己辦案的方便，結果忽視了保護真正受害的孩童，那請問一下政次，您覺得這個方向……您認同這個邏輯嗎？

黃次長謀信：原則上，對於小朋友，當然要讓可陪同或可得信賴的人在場，但既然檢察官都清楚地知道這個規定，仍做這種決定，表示個案上的確有其考慮。

許委員宇甄：不能說因為個案上有這樣的考慮，我現在講的是通盤問題，就是對於孩童來說，事實上最信任的就是家人，那麼為什麼家人不能陪在旁邊？針對這個案子，我們覺得非常匪夷所思啊！

黃次長謀信：對，所以就條文設計，原則上是讓他們陪同，檢察官也清楚知道嘛！

許委員宇甄：所以針對檢察官在這方面執法上是否過當，我覺得法務部也應該特別去了解，讓所有被害學童不至於在面對冗長的訊問過程之外要遭受這樣的壓力，又沒有親人陪伴。

黃次長謀信：這部分事實上監察院有調查，我們也有相關……

許委員宇甄：還有，這次嫌犯還拍攝性影像，所以涉及針對數位性暴力的起訴，但承辦檢察官居然還沒有依兒少性剝削條例第三十六條起訴。基本上，我們覺得這個檢察官在很多地方都有很大的問題啊！所以法務部可能也要了解一下狀況。

黃次長謀信：好。

許委員宇甄：謝謝。

主席：謝謝許宇甄委員。

接下來有請黃健豪委員。黃健豪委員、黃健豪委員不在。

接下來請楊瓊瓔委員。

楊委員瓊瓔：（11時34分）謝謝主席，楊瓊瓔發言，邀請法務部跟司法院。

主席：好，有請次長跟廳長。

黃次長謀信：委員好。

鍾廳長宗霖：委員好。

楊委員瓊瓔：就本席與黃健豪委員等28人所提針對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之修正案，也就是刪除兄弟姊妹特留分規定，落實遺產自由並維護繼承的公平，請教兩位是不是贊同本席這項提案？請說明。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就法務部的立場，我已經很多次報告、答詢，對於刪除兄弟姊妹特留分的方向我們是贊成的，只是在刪除的架構底下，法務部一直主張希望增加兩條至三條配套條文作補充。

楊委員瓊瓔：配套條文？現在委員以及社會大眾的方向跟您的方向一樣，也就是都同意刪除，那麼關於你的配套，今天我們已經在詢答、在審議，什麼時候要提出來？

黃次長謀信：我剛剛提到……

楊委員瓊瓔：為什麼慢半拍呢？你既然認同，為什麼還要等待這個時間呢？

黃次長謀信：我們沒有慢半拍，因為以前的……

楊委員瓊瓔：好，什麼時候會提出來？

黃次長謀信：我們希望這個會期結束之前能夠就條文提出預告。

楊委員瓊瓔：這個會期結束進行預告？

黃次長謀信：提出預告。

楊委員瓊瓔：可是我們已經ing、在審查當中了欸！

黃次長謀信：對，所以我們希望……

楊委員瓊瓔：你還說你沒慢半拍？這個法案是什麼時候就已經提出啊？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因為……

楊委員瓊瓔：法務部，因為立法院已經在審議、在詢答，我們仍舊希望你加快腳程，要一起提出來討論，這才是重點。這點非常重要，因為既然大方向是一致的嘛！

請司法院鍾廳長。

鍾廳長宗霖：是，報告委員。關於兄弟姊妹特留分的刪除，司法院的立場是認同的、同意的。

楊委員瓊瓔：是認同的？好，非常感謝。也就是說，依照民法，是將兄弟姊妹列為特留分的權利人，但以往的社會生活方式與型態到現在有了很大的改變，早期是大家族共同撫養的結構，所以有當時這樣的設置。當前的核心家庭型態已經跟以往不一樣了，實際上兄弟姊妹長大之後各自能夠獨立、精進，如果因為強制分配遺產導致無子女者即使立了遺囑仍舊沒有辦法依照自己的意願分財產，不僅侵害了遺囑自由，更形成未婚未育反而被制度懲罰，我們大家也贊同這是不對等的現象。

再來，我們也看到，日本、德國、法國這些法治國家都早已排除，在2024年、前年，韓國也宣告違憲並已廢止，所以我們剛剛已經討論到，大家都是認同取消的。至於你的配套，我還是勉勵你們，在我們審議當中，只要有這個方向就必須提出，共同討論，讓這個法案能夠真正地落實社會的公正，才不會又引導到立了遺囑卻沒辦法落實這種人民信賴保護這個最高原則遭受挑戰的情況，所以要加油。

接下來，本席要請教法務部，中東戰爭引發原油問題，讓石化業原料PE、PVC不斷漲價，尤其乙烯不是漲四、五十趴，現在幾乎漲到一倍，達97%。報價也沒有辦法出貨，甚至報了價頂多出半料，導致我們整個生活、產業型態，例如塑膠袋、紙杯這些都大受影響。現在你們說你們在查，那麼查的方向是什麼、進度是什麼？請說明。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這涉及行政方面的角度跟刑事方面的角度。就行政方面的角度，部裡有一個物價聯合稽查小組會偕各物價主管機關到各地查訪，如果涉及行政者就行政裁罰，這是行政角度。從刑事犯罪的角度，臺高檢署有一個平臺，已經要求所屬各地檢署的打擊民生犯罪平臺結合轄區內所有相關機關成立自己的平臺，一旦涉及犯罪……

楊委員瓊瓔：什麼時候成立？

黃次長謀信：臺高檢署在上個禮拜已經成立。這個平臺早就有了，在上個禮拜重申……

楊委員瓊瓔：加重嗎？

黃次長謀信：是要求各地檢署在這個禮拜陸續召集轄區內平臺開會……
楊委員瓊瓔：所以還沒有實際執行嘛！

黃次長謀信：有，已經有實際……

楊委員瓊瓔：有沒有？本席要請問的是這個。因為已經告訴你末端沒有辦法出貨、影響到民生產業了，既然你從上個禮拜開始注重這個問題、說要查，到現在……今天已經是禮拜四了，查的情況到底怎麼樣？

黃次長謀信：中央的物價聯合稽查小組昨天就已經聯合稽查了，至於您提到的各地方地檢署，檢察官也陸續進行稽查，但相關案件還要經過蒐證過程，不可能昨天查、今天就有案子出現，要進行相關蒐證。

楊委員瓊瓔：所以你現在回答本席的就是上個禮拜你們已經開始啟動？因為社會大眾現在要了解的是政府的進度到底是什麼啊！所以就是上個禮拜你們開始啟動，現在還是進行式、在查，是不是如此？

黃次長謀信：當然。

楊委員瓊瓔：當然？那麼請教為什麼愈查愈漲價？為什麼愈查、末端愈沒有辦法出貨？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黃次長謀信：問題當然很多，從法務部的角度來看，當然有行政不法要聯合稽查，有刑事不法要進行偵辦。但委員提到的變數、因素太多，那就不是法務部的主管範圍。

楊委員瓊瓔：當然，法務部查的時候涉及如何區分合理的庫存行為與不法囤積，公平會要查的是有沒有聯合壟斷，這是政府必須橫向聯繫的，因為我們要看的是民眾的需求、產業的需求。在產業的需求上，看到政府愈查愈漲價、愈查愈沒有出貨，我們身為民代，必須告訴政府現在碰到的困難為何，所以你們必須橫向地去了解。本席深怕無限量、一直漲，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整個民生通膨上漲，那人民的生活就太痛苦了。所以政府必須拿出政府的權責，好好去做，一定要加油。

最後本席有一個課題給你，就是新北校園割頸這起案件。針對這起案件，據聞你們在3月23日開公聽會討論，對於這些有危險、高暴力、有反覆偏差行為者，如果一直讓他留在一般校園，那老師怎麼辦？孩子怎麼辦？家長問了一句話：「我的孩子在學校有沒有安全？」這是民主國家不應當有的話語、不應當這樣，但是它明明白白會讓家長憂心。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本席要請教，成立專責觀護機構是不是有必要？因為涉及教育部、司法院還有法務部三方，你們經過公聽會，方向是否一致了？

鍾廳長宗霖：向委員報告，有關高風險非行少年回到校園的校園安全，目前司法院在少年法庭這一端已經實施了高風險篩選，一篩選到高風險、加入幫派或有危害生命者，一律都採隔離方式，我們也跟教育部一起以過渡性中途學校的教育措施隔離。另外，對於比較嚴重的，我們送到矯治學校。第三方面，所有行政端與司法端聯合開專案資源整合會議，將這些高風險孩子做有層次的處理。至於要不要成立觀護署，這是國家大政策的問題，我們同意一起討論、一起研擬。

楊委員瓊瓔：好一句同意討論，因為在3月23日會裡，教育部跟法務部都是贊成的，就是在司法院的部分，你們有意見。當然，有意見要好好討論，因為我們要看的是末端。依照廳長剛剛所說都是足夠的，但是跟剛剛那個議題一樣，到了末端，家長只問一句：「我的孩子在校園到底安不安全？」這是我們必須思考的，而不是依照目前制度，你的答案卻是不好的，那就有討論的空間。我也歡喜看到在3月23日這場公聽會上兩方都贊成，但就是你這方還有疑慮，我希望三方還是要好好討論，目標就是讓孩子安全，這是我們的終極目標嘛！對不對？

鍾廳長宗霖：是。

楊委員瓊瓔：所以我們必須再好好討論，讓孩子安全。謝謝。

主席：謝謝楊委員。

接下來是林楚茵委員。林楚茵委員、林楚茵委員不在。

蘇清泉委員、蘇清泉委員、蘇清泉委員不在。

羅廷瑋委員、羅廷瑋委員、羅廷瑋委員不在。

今天所有登記發言的委員都已經發言完畢，詢答結束。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就請相關機關儘速送交個別委員以及本會。

委員蔡其昌、張智倫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並且請相關機關以書面答復。

委員蔡其昌書面質詢：
近幾十年台灣社會的結婚率、生育率下降、離婚率上升、高齡人口增加，人口與家庭結構變化頗大，西元1996年到2022年，50歲以上單身人口比例上升，臺灣整體單身比例從1996年26%至2022年35%，增加約10%。「一個人的家庭」型態不在少數，甚至不同兄弟姊妹間之經濟依賴關係也日益薄弱。對許多單身者而言，累積了一生的資產，如何在謝幕時留給真正照顧自己的人，而非受限於法律上特留分的強制規定，已成為一股社會訴求，而於公共政策參與平台中提出討論，並獲得各界重視。

關於《民法》第1223條「特留分」規定的初衷，是為了確保那些在生活上高度依賴被繼承人的家屬（如配偶、子女或父母），不會因被繼承人以遺囑任意處分全部財產而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這是一種法律對「家庭照顧責任」的強制要求，用以維持家庭倫理。惟當今家庭結構已完全有別於立法初期的社會，個人與兄弟姊妹關係疏遠或長期未往來者均屢見不鮮，相對於配偶或子女，兄弟姊妹屬於「旁系血親」。當繼承發生時，兄弟姊妹通常早已成年，擁有獨立謀生的能力與各自的家庭。他們與被繼承人之間，往往缺乏那種法律想保護的「經濟依賴」或「扶養關係」。凸顯了現行《民法》第1223條第4款要求「兄弟姊妹得請求其應繼分三分之一之特留分」之硬性規定，侵害了被繼承人的遺囑自由與財產自主的問題。

從特留分之規範目的在於「維護受扶養者之基本經濟保障」來看，當今社會之家庭結構趨勢已較小且核心化的家庭結構（一家三口的模式），硬性要求兄弟姊妹之特留分規定，早已與「維護家庭扶養」之目的不符，也就是制度運作已與社會現實脫節。此外，多數先進國家法制均未規範兄弟姊妹之特留分，例如，德國民法典第2303條特留分規定僅保障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及配偶。日本民法第1042條特留分規定之適用則排除兄弟姊妹。綜上，我國民法第1223條第4款要求「兄弟姊妹得請求其應繼分三分之一之特留分」之硬性規定，既不符社會現況，亦與國際趨勢不符，實有檢討必要。

然而，雖修正現行民法第1223條，將特留分之適用對象限於配偶與直系血親，可使特留分制度回歸保障具扶養或依賴關係家屬之立法意旨，但是仍不能因此否定手足之情之存在，對於實際依賴被繼承人之生存兄弟姊妹，應賦予「生活補助請求權」之配套措施。爰此，建議於修正民法第1223條第4款的同時，應同步配合修正民法第1149條，明確規範被繼承人之生存兄弟姊妹，具有實際依賴被繼承人之事實，且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難以自立且頓失依靠者，具有「生活補助請求權」，由法院直接裁定，以遺產酌給制度保障弱勢手足之責。

最後，我國現行法律並未設有「特留分剝奪」規定，實務上僅能依據民法第1145條所列喪失繼承權法定事由，間接使繼承人喪失特留分權利。換言之，除非出現法定失權事由，被繼承人無法透過遺囑等方式，任意剝奪繼承人之特留分。相較之下，德國BGB第2333條及第2336條明確規定，若子女、父母或配偶等繼承人有重大違法或失德行為（如惡意違反扶養義務等多款事由），被繼承人得於遺囑中載明具體理由，依法剝奪其特留分且此事由須於遺囑作成時已經存在並明確記載。此種立法設計兼顧遺囑人意思自主與家庭倫理秩序，實值得我國日後修正特留分制度時加以參考。

委員張智倫書面質詢：
一、少事法修法方向？（司法院）

近期，台灣校園安全與青少年犯罪問題持續觸動社會敏感神經。兩年多前的新北國中生割頸案於近期（2026年2月）定讞，但對被害學生家屬而言，現行法規下加害者只須執行三分之一刑期就能申請假釋，等於沒過幾年便能重返社會。同時，新北市永和區某國中近日（2026年3月）又爆發嚴重的校園霸凌事件，礙於現行教育政策與法規，校方往往束手無策。

在前天（3/30）的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中，司法院也坦承現行制度恐難回應社會期待，且原先以「3年觀察期」作為塗銷標準的草案，未區分罪行輕重，過於靜態。少事法立法雖保護少年與給予其自新機會，但絕不能建立在犧牲被害人權益與社會安全的基礎上。

茲提問如下：

(一)前科塗銷「分級機制」的具體對應標準為何？

司法院高秘書長表示將規劃分級制度，包含確定塗銷及1年、3年、5年、7年等不同年限。

1.請問具體的分級與再犯風險評估標準為何？

2.例如車手、吸毒、校園暴力等犯罪類型，分別對應何種年限？

3.針對民間與立委主張「重大刑案不宜一律塗銷，應改採動態註記機制」以兼顧社會安全與被害人權益，司法院是否會具體採納入法？

(二)針對重罪的「不同審查機制」細節為何？

鍾廳長在前天答詢時提到，若涉及法定刑5年以上且有再犯情形，將設計更長觀察期與「不同審查機制」。

1.請問此特殊審查機制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2.其中是否包含全面檢討並「加嚴假釋門檻」，以避免重大暴力的加害者過早重返社會？

(三)完整的動態修正方案何時送交立法院？

既然目前的送審版本尚未呈現相關細節，司法院預計何時能將結合「犯罪性質輕重」與「再犯可能性」的完整動態修正方案提出？讓社會與孩子們能早日擁有一個更安全的環境？

二、檢方系統性失靈與缺額危機，「漏未執行」清查報告何時出爐？（法務部）

近期媒體與民間司改會揭露，台中地檢署發生判刑三年十個月定讞的詐欺犯，竟在外逍遙五年未入監的重大烏龍。最荒謬的是，直到該犯嫌準備赴越南娶妻遭境管並主動陳情，地檢署才恍然大悟。

監察院調查報告直指這是系統性的「連三錯」，從收文、執行到結案，各防線全面失守。然而，中檢僅將承辦人考績打乙等作為懲處。中檢宣稱是「卷宗龐大、書記官過勞」，基層缺額確實是危機，但過勞絕不能成為重大疏失的遮羞布。

茲提問如下：

(一)針對這種系統性失能，難道只有基層書記官與股長扛責？檢察長與各級督導主管的連帶行政責任在哪裡？

(二)中檢承諾的「案件檢核表」雙重覆核機制是否已經落實？未來是否要求全國地檢署比照辦理？

(三)全國地檢署到底還有多少類似的「被遺忘的犯人」？法務部能否承諾在一個月內，提交給本院一份清查報告，而非讓各地檢署「球員兼裁判」自行填表自清？

(四)針對檢方工作人員缺額與過勞危機，我們知道法務部近期已陸續爭取並增聘「檢察官助理」來協助檢察官辦理偵查、公訴及執行等案件，工作核心為案件爭點分析、資料彙整、製作卷證分析報告等。

1.雖然中檢漏未執行的重大烏龍是發生在大量增補檢察官助理之前，但法務部現在既然已經擁有這些檢察官助理（人數如下表）投入基層協助，是否能向社會大眾保證，透過這些人力的增補與業務的重新分配，能徹底防堵類似的「系統性失能」再次發生？（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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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進行討論事項，先請議事人員宣讀今天兩個提案的所有提案條文，宣讀時間大約2分鐘，如果有修正動議或附帶決議提出的話，也請儘速將書面送交到主席臺，以利印發到現場進行討論。審查法案的時候，請主要的列席機關代表移到主席臺正前方首長席的位置就座，宣讀的時候如果有收到修正動議，也請一併宣讀，宣讀後我們就進行討論。現在先請宣讀條文。

 INCLUDEPICTURE "d:\\users\\完稿\\0427\\C35\\c35_頁面_01.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3.jpg]XYY 9] B TFHEZ | XY 00 EHHAEE £

YUY ] EEEEEZ | XYY 9] ERHITHEE

w%<®ﬁm%hwwww%<wN%@%§mw

XYY 9] EEEBEEZ | XYY 9] ERYNEE

YUY 9] EEHEEEZ | XYY 8] SHUWEE

YUY 3] EYUELEEZ | XYY 6] SHTHEZ

YUY ] EBLEEE | XUY 6] EHYWEE

s | X ¥ L WM XWY CC EEMVEE | XEUY 8] EEEHHEE
X 7 A it
T¥Erax$p =4 -8 -4 -3 | THYLEHEREY
T¥Egaxs=4+—8—-L - | w<£wk§wmw
T¥dTax$s=4+—8—-L %3 | ¥ %<Ew%%mmw
rE¥ETgxEE =4+ — mtu._n.\wmm?f WYL £ @mmm.ww
T¥Eraxs=t-8-L—% ﬁL@%<£ cHEI E ¥
T¥ETaxyd=J4— mw+\wﬂﬁudw<£w@@wm%
T¥ETax¥H=4-—8 "L —EHY | T VYIEEHEEE
T ETaxHy =48, %Y | ¥V Y8 EF
r¥Edoraxsp=4—8—-L &3 | %<Sw§+ﬁm%
YhlEX Y TE¥ETAYXYU -8B L Y | ¥RV SHUESE
T¥ETaxyH=4— mw+\%ﬁﬁL FHYIC LI WE T
_lu.%mﬂ.m.qu%_vuml_\%.um% + .@‘\u%\(\wrw«,\mimx_ %/\mﬁ «.E»WH w\mw‘vm\
T¥Eqraxs =4 -84 %Y | o %<§%$&:m%
T ETax$y=4t—8—-L % | F %<Ewm EW-E5
¥4 TaYdd—l—8—1 dEwy | ¥ %<£wwﬂ£m%
T¥Eraxsf =4+ -8 - L —9¥Y  THEYI TR HEFE
T¥dTax$s=4+—8—-L % | ¥ Vgl EHWHEE
T A TaAXHU =TI B L — Y Y6l EE
r¥Erax$H =t -8 -L %Y | ¥ %/\aﬁi* vﬁxm«w
T¥ETrax$p =t -—8 "L —$¢YE | TV £EBLIXEY






[image: image4.jpg]LR B R R E BAFY  URHZEFH b | BEES  UEHIHIH -
HWY B R ] Fe T i’ < ° ]N@H
B LERE ) LB 2 UBEEY  UREHIZEN = | YBEEY  UEHZEN =
i BRI E 2 s o A
GEHEHE Y IR R B B OBAES  UEHIEHY B EH  UEHIEHY
BERIIEEY W B e « 5 o — 2T LB o — 2T UBEH S
LY EBMEEE - HHLEY YRR IIEE - — Yt LIS - —
i BB & Y B E P AW ZERNAL Y R D ARG LR
B@%NM%%%%%@%%H c — =4 ZYEB H=F+T"H L% | ZYER =1+ "HT+—
<GEAHHMAREENE = | BEEY UEHZNYE T P ERY L sHLEEEE Y 6l BEHEWEE
> LI B X o — 2= o — 2= c — =Y
HEYHED BT RHT | MEY  CRHEZWHEN b | BEEY CBRHZEWH M| MEEY  YEHZEREH - 1
o o B B T X o — TN e & o L e
MA@ EE e UBEEY  URHEZ2EWN = | YBEEY  UEHIZENM = | YBEHEY  CEHEZEmN =
B LEEZHEHE s — 2T c — 2T o — 2T
SUYHY « " EWUCEZNY | UBEEY  UEHZNY T | UBEIEY  YBHZEY T | UBEIEY  URHEHZEY T
4 55 2 ol [ L B Y O B o —Z G UBBEY o — 2 U BEH o — 2 L BEH
Mg, BREINVIDSEIGES T | URHZEWERIIYE « — A B Y E  — R EHERIIYE « —
> g, HATE T D AW BRI SRS, P AW R ) LR AR  GB
e Bl B ROER) - — | ZYER A=+ "H"+—F | ZYER H=A4T"BTL—F | ZYERH H=A"H"L-—
c EHY Sl RELHWEE P EEY 80 HFHEEE P ETY Sl RELEHEE
ERY Ll sREHEZ | EHY ¢ S WYEE

EHY 81 E LKHBEE X

EHY 61 sE¥YndEE





[image: image5.jpg]g o S TG B i -
> P B Y B
e S re AT Z Y ¢ FE
WS E i e S H )
mEUREZ (EH - #) &
FEMEF RS LY -
° B
Sk T ghnlEr | WIS B &
RERGHE M B
Fr MR R B S
o GRS a8 [0
HE2ZFT M | FHELDH T
- FzRRE S
SHGHErEFAEL -8
o 2 R 2 S FI [ Bl « TR
40k [ Tl « L ER R LG
IE - ZEEFEAE < WHDE
P RO Y B [l o N e IV
HelE BN « RHFEH LN
HEBEY  FEENEEUR
SN  SERREVEET) «
o Lol B G
EA A H R e e R

o — 2=

WAEY  UEHZNIE -
# == P

OMIEY  URHZEMN =
o — 2T

UBEEY  GRHEZHS -
o — 2T UMBIEE

« G RH BT E - —
MRS RS

2YHB H=F+"HTI—=

D ETY 9 SEFEEE
o — 2=
W HY CRHZEWH R
" A
LBSIEY  CRHZEMN =
o — 2Ll

UMNEY  URHZER T
o — LT BB Y
RS E Mg IIYE - —
: M VELN4 N« L RE
ZYHEB H=+"H L%
Y S SYERHEE
@ e =

» — 2=
BWIEY  YEHZHIH - i

o — LT
S EY R ZEMN =
o — 20T

ORIEY  URHZHNE -
o — 2T LREIH Y

RS E ISR - —
: AW ZERNEL W) SRS

ZYEB H=F+"HT L8

 ETY 81 mAldEE
o — 2=
WREY SRS H i
o — 2T

LRSS CRHZEM =
Rl L

S  GRMTEY T
T BRI

Y EH7 BRI « —
AT« B

ZYVEE W=+ THT L

Y 61 SETBYE
2=





[image: image6.jpg]ERCARE LCEEl)
BEME T ZEIEE N 2
W B TMERE - EF R
FY EBE SR wE  H
o H BN A [n ) « &
£HW (GR) ZENERTLE
SEE N 22 Y W Bl B ~ BT
&%) « S B L
B = [ig) O - p o B A
(=] B B 2= 3 4t 86 10 B T 5 1
M EHIIRE Y BN H=
L&A =H—FL—% (A
) 3 TIEIEERNY « BEL (
FELE - HEEE) HRE
(REEE) SHEE « HhHped
W L) B T2 R B[ 25 06 (] B
Y EB a3y
) Bl - T E AT E)
WL T S
> B o G e L Y i
VA3 Y By
WY AHEHEEH BB R
YR  EEIYEHBEELY

 EHY L ZEEREE
b s LT
WRES  URHE I E - i
8 v 2L

UBEIEY  ORMZEN - =
| R f g

SHHEY  SBRHTEE T
PG BREY

G BREZEM TS « —
R

2YEH W=+ THT L%

 ERY 91 SHENEE
o ==L =
BWEEY  CRHZEWH R
o — 2T
UBEEY  UEHEHNE- =
Rl L g

BEEY  ORHITN - Z
o — T UBNBIH Y,
RS E IS E .« —
D AW ER4 Y - LR,
ZYHE =1 "HTL—%
Y I ZELEHEE

EHY I SRMTEE
o — =4

EEY  CEHELNHEHL -
o — 2T

UBEHEY  CREZEN - =
o — 2T

UM ES  GEHINE -
o — 2 T UBFIH
L ZEMEE I E - —
D AR RN R,
ZYHEE H=+T"HTLI—%F

: ETY 9 s BUEE
o =P
WRHS  GREZHTH « R
o — 2
UBIHEY  UEHEHN =
@ e o

UBAEY YRS -

o — 2T REIE Y
RS T E e T E - —
D AW LERNETY LR
IYHE HM=F+"HT L%
P ERY I B EE





[image: image7.jpg]BB 9T%) - WA
WY OGRAFEY S
I W RSB  —
 YERASEH « —
LTIV 61 SUEWEE
o W IA B
) BT, HE B
T BT Mk B
F . El BT TUB
&, BRFTHEEE (D)
o YERIEE R AR
HEWHNE TS LR
SIS YT 5 (—)
: H G B RTRREYYE <

.

Y44 « BT sy
GBI et LU
BB - EEE « R
SMETRWBIL « SRR B
P2 IO YMEDY B « G
S EINE - BB R
MBS « & BT
e N = T SN

RIS - —
D AMERNE  LREH
IYHEB U=+ T"HTE—F

D Y 81 B KB EE
o e T
CBMBEY URHZIEN =
o — 2T

CBSIEY YRHZEE -
o — 2T LBEIE Y
RSB ITYE - —
D AR T Y LR
2V e H=+"HTL—E

DY I BT EEE
LVt =t
WAIEY SRS 2HH - i
o — 2L
OHIEY  URHZEN =
o — 2T

SR  GRHZEY T
PG TG
 GRMZE S NE « —
2R « B

2YEBE W TETL— %

2B Y=4+"HTL—E

XY 61 BN EE
o — 2=
BREY URHZ2HFH! - A
0 =
CBEEY  CRHEHZEM =
o — 2T

OBy SRHEHINEE T
o — 2T LBEIHY
RS E e IIYE - —
D AWV R
Y H=+_"H L8

Y 0 SHHAEEE
o — 2L Lh

WEEY  URH2TSH - A
o —Z2ET

UHYHEY  URHEHIZEMNH =
Rl

SBAEY  GENZEY T
DT LR

YR T M TNE « —
TR SE

2YHB W=+ THT L





[image: image8.jpg]YL BB B < 5--1E
PR ENY M M
B 5 - BE T FE| ST
BB, T
- B2 M E T BT
ZBEEY B BHONESR
g 2 S TT 2 B L 5 e L
i - BEENERFEMEYH
CIRUTE BSOS
fapely « BTN BRE) N TV A
[l o 3 22 N Uk ) L O By S T
PEYE « R ABTIEEY, -
BT ) 1 ) oy T 2 [ s
6 R EHTE « GHE SBR[
WYL Z THEEN - PP
ERIE EQEERCE T
S U ) G A S S T
Y 0 B ITH
YR B I M« —
L Y 6] SETMEE
o
LB B2 E
YEEWHEEHES L N ES

i A=
WIHEY  URHIZHEH - A

o — 2T
UBIEY UREENE =

>

UBEY  URHZ2EY =
o — 2T LB

« SR BHE IS E - —

P AMVER 4 Y LR

ZYER H=+"HTI—%

P ETY L SEENEE
o e S el

WIHY CEHZHTH -
R AL o

UEEEY  URHEMN - =
R =

UBSHEY  UBRHINHN =
o — 2T BRI Y

- —7
G=UBAUEY  UBRHZW
e FEAY EWHET
BT RN EEAEY 2W
E - BEYERHEVER i

o e AL
CRHEY  CRHZEM =
o — T

UBEHEY UERHINYN -
o — 2T UBHBIE S,
YRR E M IEE - —
D ARG SRS
ZYHERE H=1+"H L&

Y 1 BEIEWEE
o s LG LD
WRHY LR ZHTH - A
s — AT
UBAEY R ZEHNE =
o LT

SRR  GEMZEY T
DT EAEY
BB ERTIYE  —
VLR « LR





[image: image9.jpg]L Y ST BHUNYEE
o gl
BT TUN) e B G B Y Bl 2
ALl R M E 2 B
BV EE B E Y 2
G BB ) « R R
of R SR « ) S
PR JUH L 2 B Y SLE
HEYHBHEY BEE
%Y - W E TG E XD ST
LI I E R e
Y o T e O B S =
- BE

E 2/ B 2 B B
S [ RN « (504 T B ks
Nad=5 Feoeil: HGEIRE:- RE=R]
S B ) T ) e v 2y B
e « BISEE IS ET o Bl
g9 (] 2 S 19 B 2V M 6
Bvp o MBS R
5B ETOH B TR HEY
7Y B ¢ e
W N W E YL ER

» — =4
WAFY  UERHIEH T





[image: image10.jpg]> YEE
CRIE | LR
& BT [ B 4
« VEHEE ) CHEIKEY
2 V) FE v B ek
ChiEE « BaEblEN e
=8y - Ll R T
o AV HE I S
< [HERE FEVATIR (—)
: B Rl B Vg =
- EHE
BBt e S0 H BT B S B Y
VARG A4 i EE 1T
B S A r R
SHHENTT « E MWD EE
AT - [ e e S 4
BELEY B  — 2 U=l
B AL B 2 ey &
EEHEA =+ "B T8 (
o) DH  HEEECY S a3
BREYE  GHERTEE - —
- L LHH « YRR
H=—1+—"EH - L—EHAEH M —





[image: image11.jpg]BE A2 HBR )Y (T
g /H&wfmm@%@m@%@ﬁ
EE 44— 2L
E%%%&% < Bl
BRI R, TR LN O « &4
T Al e e < S I o S
B W B ) 3428
« & R ot £ A
« BN T EHE
= LY B « )
BICHH B 3 H BETIT S5
By« 2l E =z e
- [BMFE
B2 Rt
B HBVEH=EEY
B R ) = ¢
SIRVESNZ =1 AT
< (B¥) NEICELR
(EHEwIIEE) I
Ell— £5 S 51 B B )
HIOEHE « NH==Y
W B S S B o B
D I B YR TUHIE Bl ¢





[image: image12.jpg]TN
. PES LT
% T EE ()
s
BB B I E BB
LIEIBBEH « RN
£ YRR D & R
S 6204 Y PR m%<
R EENYE
FREIET N : RB6H
R S o vy T ]
- HETH
2 RO S B
T« s
FOF < EMHECHETE -
3 B H T BN T
BT ALY WA
CBEE TR « L3
LM« RS HTE
020 3 10 L
T Y
YU R ]
RV R





[image: image13.jpg]— 2GR YR L
ey« Yehd g Er— e
# HE BT H 2 HE
HEYHBHEEEENE &
FE B 2 Z A By
FLM 2ROV EESHYH
< YIE) - BTG « K2
2 ST REY WLV EE - &)
BE 2 S B L
HIFEEA B « TLES
EC o T e Cla = P AT
¥« SREZHREY VeI Bk
W= —EH T —HREEE —
DY 9] SR EE
° WE EHOER RIS
PR EEEE Y BN
Y L B ch 8Ty
ML R B e
BHFHIRE W
(R =AY o4t g il
v B LB B Y T3y
Y RHE « ZE¥EHEY
Y H - Ey « fEHFHY





[image: image14.jpg]e [ BB T e « LR iR
WG  BREZEATTY B
AV - BT B o )
Mylg « BIE X HEERHETY
R B S SRR R - T
|t HEEE=E <
& U B i L Mr A L B B L B
LAl  HfESEIGEE
E0E 77 3 < BRI S B
NECE S 2 ZEE R -
B H BB T VE B S LHY
B IE « EHTRERY £ « 2L
TN E R AR « T
VR S e Y EH D R T B 22
H& WY - SHf " EdrIlIvess
o GHYRHREN M e EEE < YT
LR 4o B =
+THT 8 (#Y) D - —
: ETY Q0 SHEUEE

YR E HTOET L DM~ —

o I





[image: image15.jpg]SIRRDA TN B U B RS  —
L Y 9] BT HE
)
(GERFETE « AT BT H
TEEEY HRHEY F O
25 [ ]3] 76 S M ) 5 e o B
| amigens - emsmERs L
S S B R i
G - 55 YR E T B
B RS« T - b
|  .mg
VIFRENLE « O
MEBEE < WO SRS - TR T
TE « B B Y
B« OEYFRE S 7202 WK
5 - WIS E S Y B
Pl T - OV < PR - B
B Y HIG « & B
B D L E AT E S =
o Sl T ¥ 7 B S B
ZEYE R BRI
e L T « B TETE
193 « B DR Y





[image: image16.jpg]F LY - T2l EF 21
EERER D  BEME LY
HEHEH U RIS EEE
H BB A T LB
H « &Y " L&, BIElg
A2y 81 PE Elr e « —
(ERY 1 EHHEEE
=2 U= UBEE
GBS ) EhIEE
P < B RRTE Y
%@%%Eﬁ%%@ﬂ@%ﬁ
)38 o Bl « ZEr7 RIS S R,
Mﬁﬁh%%%%Wﬁ§$ﬁ<
ke« G B LHE M S E
SR BB E E e & (E] « HH
HEhnE M AR ESE N U
Yo ) Mg a2

° B

W2 B AEREEY)  RE)
EHITH R R Y LU
S HEEELED  RREE T
L B ed Ny | 2B < th (
o) HEER EHT LS





[image: image17.jpg]ST « E BB Y
B Y « B SIAad B Y
YW - YT EREE
TUNE B A « JERe B (S BB
VWY « BT T
B B S s N R T IO
[l gk G AT - Y
BT« ALIVES T
Y BN SRR
Y% | MELREHDREEES
MR - S I T
W B B E N E
e B « EI4E B R B )
PEESET « S W EL 8
B Y B E LS B
V202 B < fle) - B
FEGHY )y T M E RN ¢
SEBFELTOR BT SIS «
. HE BT H R
(o R TIT1S5 30 « Ff BRI
SRR  SERZ
— 2= SRR R
g0 A= T H T8





[image: image18.jpg]' BRI HEE T gl - B
2B ) B B ) O B )
(] 15 ) « 25 (o B B2 B E
> BHGHE G

e B v (LN BB ) B T

| BB Bk « = B 2 e R E i
I

SR T H V) e B ) 5 2[R i
Y« FIDBNFE - 1) I =8
Y 16 RRlsWEE

o NV
BETLYEhASE B —SE T il « —
o YL F  cHEEH

B« LB BEECY WY
EINIER 1= e VAW 3 F =3
M2 ) B B
) BB E o T B« TUEE
AR Y R B
S 16 M B I LU~ —
DY 61 BN LHEE

° YERASE AT Y2
LBl W ErREE P S0
&l g =4+ —"H "L —





[image: image19.jpg]2%k 81 X HHE - —
P ERY LI BEEREEE
- WE 2T H B HE
Y B FERE A R IL « EEaR
HEZBUWYELYT W E
S M 2 i B
M « BRI Y
#HHTEHOHEHEY R R
H RHETEVYEZOHHEHE
MU EE F 8 P X« R L
(2N [/ p Y [ MR s s« X
S WY B W s EOR R 2
g ea IR H « T2\ IR
Y WP ERIREY W - —
> 321
VR D O Ry E BT T w2 %)
BRI &2 « SRS R
LY Z S PEELZVTE) &2
M 2 BE B MR B VY
BT\ - B A a2 —
P Y 0 BEREEE
s BRSULZDYER
S R R 2 « PR 2 2





[image: image20.jpg]EANQEEE VIR ISRl N
2L B e S S R I )
fENE « L ZuEY - A T2
HHEET « RO T o B S )
R « FEY B
M S~ N - Y H
< P ZEMERTRIGET =
o O Gepvie e 3 il & L 1y B B N e
« WlEEIRL B AL @I
sl 2 B A S e S M B Y B
Bk T %k - THEH g
BEUETH e ShamT
YV B I S S R HY B < (3
VEG NV HERTZZE - —

mu\
oﬂnﬂn

BT B o SR T 3 2
B SIBB IR Y « &
B 2 Gk e
R L T O e R e
L LT - BHNTTEZ
YRS B
BTEETY SRR T TR
o« g TR ) BRI W





[image: image21.jpg]AFH - G BB
% - ((WEFESTTE 197
T2 EESRE N B
B < BREEY Y T HEY
B () 2R -
o Tig ) WA T4

T | SHIGRICHBONTE < Y2hise
W= TR LS —
Y 91 HEBEEE
Y
HEERIE ST Y =
o VRIS S

. IR GHR RN SR
WU < SR
Wi < DFHTE EEHHET,  —
 HHY S BYSTHE

. VRIS

DY AG BB T AETHY
TG R
o UMY
GBMZHHEY | R
S e B O
TEE BT THEULE -





[image: image22.jpg]LY i ME
B 2B B T
¥ | B2 BSOS 2 e
B[ 3 T Y s
) BB « IS 2 BT -
ATV O B « [T
2R B B -
Y2 BT L« —
WG T
FAETEN « YR« "
6L ) B0 TIET | BE « £
YT « BRI« —
EWY 81 RERBYE
- BT
2R « YRS — S
W - E W B T
Y [ B B 2 b
RENE  EEEE LW Y E
AWML B T 2R
T Rl M (TS
TEEHSYE HL [ ZEYY
Y L 2 B
SENE ORE-HURID R





[image: image23.jpg][ 2/ B < BB L6 e O YT
T o W7 B LN B R N
B E B S 2 Bl
B BRI TETOY [n By e
RN ¢ O — 2 I
M E W HEE < BT
LT 2L
[ 2R « oL
1 L « D BrE% 0 QI GHT
HENXYE  BNRaNE . =
- BT NG T M BT
SREBNCELF I FGE
DENME B SRR
Fil £ 9 S M K 48 S Ak pE 2
ST EEANEE K - Y H
B L2 = EH
T L MY L0 E « BT
NV TG « BB 2 Y
U 44T A T Y bl 5
LIV BISTNE BN EIE T
B« B 2 I R 1
s TR « BBl R G
[0 B FHAF DR 2 B





[image: image24.jpg]B s B s« RS B A e
SEN MBI T4 )~ —
(Y LI SEHEHEE
o G AFAEER =

55 22l & E BB
° B 8L

10« RHE BRI S -~ —

P ETY 91 SEAEE

A

WPEN ) B DR « 2 lnlg%
M2 8 DT g EEG
S B R
TR0y H « EN %
P ST T el N « S
EYENHBTECRY LR
LTS « | BT - i
- R
| zEEmE Y Y W
SERE®YT 2R LEEINIE
HEL « ST Y S E
SN IS EEE B
T R E B SE B« R





[image: image25.jpg]S T el - = N B < A
HER - TEHERHEEE <oh
BN MY « " BRI Y
LS5 0 ol [ 3 LR R Y
Wi BREVIR S E GBS —
P EHY I SHTHEE
» YEhAEH A2
TS  EREEHE S ME - =
° R
ST RS T 2T YA
S | iz - B E
BB ESEE  HELH
EA R RS NI S AL RS k7
S HEY S B PR « B
oSG ELY < F-) BEH
W ch AR  FE K
S BTN ML) T F R RE
Yt treLamy ERY
WEs VB Db 8 WY EIIH
B« WA B BAEE BN B By E o
ALz T L EH—2
=M R R D T
o g | HATEYTLE -





[image: image26.jpg]| wsencmim < - TERTR
2 < WD MR R B
G UIVAEIR G TE RS « I
NG e e
A GBS  SMRERE) =
o Bhk
B 7/ S o
MBS E 7 B EEY
B B Y R B
X WEIEH LA R
2 BB, B
ERERUB 2T HGBE
Y 2B B e R
Y B B2 HB
WESH - B E TR
BOUE) Y HEE BYTED
m<@%w%ww%%@ﬁm
 HEF IS O -
NG =
HEEPHBN ST < H 7
GBHZ R
[ T < R
2B B T,





[image: image27.jpg]B ERY - BN BHER 2B
F el e g MR 2 %5
Y BV B S - B
HS AR WY B —

Y LI SREHEE
o Y YEFRBEL « YRRASE I
D Y Sl B kHBEE

- BWHL W
CENAY =R N
BT DR R R - 12
BEZ TOBRH, PETS
My B - GBS
BRI YRS Sl T

- BB L
OB DR T Y o
BSOS RS <
9 BT B Y R
BT HBBELE R
S T B «

- FERRS
T G ) A B —
W2 EE BV L « £72
FHIF) B S





[image: image28.jpg]° EhSEH AT EOET
EIOHL Y SRS
o U2 R R S B
E2hdsE IO L i < B E
YE LT E O EE Y H





二、

	民法繼承編施行法增訂第十二條條文草案

	增訂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通過之民法繼承編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修正施行後發生之繼承事件，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施行前發生之繼承事件，仍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修正施行前，因兄弟姊妹特留分提起之訴訟、強制執行或保全程序，依修正前之規定處理。

修正施行前，已確定之判決、調解、和解，或已完成遺產分割登記，不得僅以本次修正為由請求撤銷或變更。
	一、本條新增。

二、以繼承事件即被繼承人死亡時點作為新舊法適用分界，與繼承法體系一致，排除個案爭議。

三、新法施行前，既存之訴訟、執行、保全程序仍依修正前之規定處理，以維護既有法律秩序之安定性，亦避免司法資源之浪費。

四、維持已確定裁判與既成分割之安定性，落實信賴保護。


主席：條文已經都宣讀完畢了，現在就進行討論事項第一案「併案審查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因本案條文只有一條，而且也經過上午的詢答，所以想請問在場委員是不是本案就省略大體討論，直接進入逐條審查？好，接下來就進入逐條審查。

本案總共處理一條條文，也就是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請問有沒有意見？針對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總共有20個委員提案，歸納起來大概有三種不同的版本，而且有18位委員的提案就是直接刪除第四款的兄弟姐妹特留分。至於另外兩個版本，一個是林德福委員的提案，他的提案是將兄弟姐妹特留分的部分限縮，如果曾經有扶養被繼承人的事實，或是繼承人身心障礙、無謀生能力受被繼承人扶養者，仍然是維持他的特留分；賴士葆委員的提案則是刪除兄弟姐妹和祖父母的特留分。就以這三案為主，經過大家剛剛的討論，因為法務部還要有一些時間去研議，但是這條條文大部分委員是有共識的，在政策方向上面大家是一致的，所以本席在這裡想請問各位委員們的看法，如果今天對於條文還沒有辦法確定的話，是不是可以就保留送協商？

先請沈發惠委員。

沈委員發惠：就結論的部分，我贊成主席的結論，就先保留送協商。但是我要說明除了剛剛大家在詢答裡面所提到的問題之外，因為這一次保留送協商是就這個單一條文，至於法務部剛剛所提的其他配套，包括所謂貢獻分的討論或者是配偶居住權，這些相關問題顯然沒有辦法塞在這個條文裡面。也就是說，保留送協商之後，你們這些配套也沒有辦法放進來討論，針對這個部分，我希望你們這些配套……因為這一條顯然在協商期過了之後，應該就會達成共識予以修正，但是其他的配套並沒有。如果沒有的話，問題也許不是很大，但是真的還是會有問題。我們以林德福委員的案子為例，就是說他的兄弟姐妹裡面有身心障礙、沒有謀生能力的，或者是他事實上有長期撫養這些兄弟姐妹的事實，在還沒有其他配套的情況下，也就是貢獻分這些相關的修法沒有提出來，但是他的特留分卻被刪除了，這樣就會有一個空窗期。即使是2個月也好、半年也好，在這半年裡面，這些人的權益就受到損害了，如果你們不加速立法的話，到時候這個部分就會發生問題。這部分要請法務部等一下做個回應，就是說如果我們今天保留送協商，你說在這個會期結束之前會預告，但是從預告到通過到送進立法院裡面，時間大概還要再兩、三個月跑不掉。那就已經到下個會期去了，在這中間的空窗期裡面，我剛剛講的這個狀況，他就變成權益受損，這些無謀生能力或是有撫養事實的兄弟姐妹的權益就會受損，這個部分請法務部要考量。

另外，即使只修這一條，也有幾個問題，我覺得是不是在協商期到期之前，法務部能夠有什樣的意見提出來？就針對這一條，第一個是有關於目前各款順序的問題，其實目前立法例的順序是有問題的，它跟外國的立法例不同，雖然它的順序不影響它的權利，但是它的立法結構是有問題的。在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裡面規定配偶之外的繼承人，因為配偶沒有血緣關係，所以配偶是配偶，但配偶之外的繼承人是有血緣關係的，它有一個順序，第一個是直系血親卑親屬，第二個是父母，第三個是兄弟姐妹，第四個是祖父母，但是現在在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裡面的順序，祖父母顯然是在兄弟姐妹之後的，但是我們卻把第三款的特留分去掉，而第四款的特留分如果保留，那在立法體系上會變得很奇怪。理論上，如果要做這樣子的修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是不是應該要配合修正，把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的祖父母提到第三，把兄弟姐妹降到第四，這樣才會符合立法體例。雖然權益上面沒有影響，但為了要符合立法體例，就變成兄弟姐妹的繼承順序在祖父母之後，這樣才會是他的特留分被拿掉，而祖父母的特留分保留嘛，對不對？這是第一個有關順序的問題。

第二個，在今天要修的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裡面，配偶的特留分是放在第三款，但是在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當中，配偶是在所有繼承人之前，這個在順序上面顯然與立法體例也是有扞格的。理論上這次如果要修，我們是不是順便就把配偶提到第一順位，以符合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的體例？在協商期之後，如果我們委員真的堅持只要單獨修這一條，而不等法務部的其他配套的話，至少是不是在那時修法的時候就要這樣處理？這部分請委員會能夠納入考量。

第三個，法務部其實有委託學者研究，學者有研究出來一個條文，我有看到這個條文，它基本上是仿日本的立法，就立法文字而言，它在第一項前面就說「兄弟姐妹以外之繼承人，其特留分應依下列幾款規定」，這是你們研究報告裡面建議的立法體例，這樣子的立法體例事實上是比較好的，因為在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裡面規定所有的繼承人都有特留分，但是在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裡面，兄弟姐妹卻不見了，如果增加這一款文字來說明，這一款就是在規定兄弟姐妹以外的繼承人的特留分，這個修法方向是不是……如果最後我們只要單修這一條，是不是能夠提出相關的對案來做這樣子的調整？以上。

我個人是贊成主席的結論，但是我希望剛剛我所提的這些問題，在最後協商期屆滿，大家要進行協商之前，法務部能夠就這些部分表示意見，以上。

主席：謝謝沈委員的說明。

剛剛是許委員先舉手，接下來請許宇甄委員發言。

許委員宇甄：謝謝主席。針對剛剛主席提議要保留送協商，本席沒有意見，但是在這邊我要特別請教一下，因為剛剛法務部說還要等到這個會期結束之前，才能提出相關配套，針對這個議題，我看你們研修小組的結論會有三個階段，包括特留分、貢獻分以及遺囑相關修正條文，還有其他「本部重新彙整105年民法繼承編相關修正條文」，所以看起來是非常多的條文要一起，其實今天只有其中的一條，是不是能夠……我等一下講完，可能請次長再特別說明。

另外，委員裡面有人提到針對少數兄弟姐妹照顧的個案，其實應該是要照顧到他，但是我想請教一下，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依照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請求酌給遺產？如果不行的話，是不是要用什樣的方式？當然我們現在是主張要刪除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第四款相關特留分的規定，其實就是希望像這樣已經將近百年的條文，能夠讓它符合現有的環境，所以也希望法務部能夠加速你們提出配套的時程，要不然的話，即使我們今天保留送協商，等到一個月之後，可能大家就會開始協商，也許都已經通過了，而你們的配套都沒辦法納進來的狀況下，那我們要怎來處理這個問題？謝謝。

主席：接下來請張委員發言。

不好意思，我先處理一下會議時間，今天中午不休息，上午會議時間就繼續進行。

請張委員發言。

張委員雅琳：謝謝主席。我想我一樣對於主席剛剛的結論沒有任何意見。在我剛剛的質詢裡面，我也一樣特別提到有關於貢獻分的部分，其實剛剛兩位委員也都有提到，現實上就是有一些特殊身心狀況的孩子，或者是身心障礙，或是因為重大疾病而造成他沒有謀生能力，需要靠家庭來支持的，這些人在現實生活裡都不是少數，所以在這一次的修法通過之後，如何確保這些人的權益可以被保障，我覺得其實需要把不同的處境都要納入來做評估，才能夠找到一個比較周延的方式，不然我覺得這些人最後可能就會實質受到一些影響。因為剛剛法務部在我的質詢裡面有提到他們是在會期結束之後才會預告，而方才兩位委員都有提到，這樣其實太慢了，所以待會還是要請法務部更明確讓大家知道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這件事情，我覺得這樣才能確保不會有一些弱勢的族群受到影響。

再來針對林德福委員的提案裡面，他特別把兄弟姐妹拉出來，這邊我有一個疑問，為什麼只有兄弟姐妹特別被拉出來，必須符合這些條件，才能夠取得特留分？這是我的問題，因為其他順序的繼承人如果不是這樣，而只針對兄弟姐妹有額外的標準，這樣的差別待遇，會不會因為標準不夠清楚、不夠合理，可能都會造成一些問題。針對這個部分，我自己是蠻有疑慮的，不曉得法務部對於這條的看法又是什麼，我想聽聽看，謝謝。

主席：陳昭姿委員是不是要發言？好，請。

陳委員昭姿：謝謝，我先就原則上的問題說明，因為今天這麼多委員提出了大概20個版本，早上我在質詢的時候也有請教法務部，有這麼多的版本，你們也聽到了一些意見跟想法，你們說你們已經開了第一次專家會議，然後準備開第二次，我一直希望有一個明確的進度，而且在國發會的公共意見平臺上面也彙集了很多意見，我是希望法務部能夠加速，因為我自己提的人工生殖法被擱置20年，我都覺得無法想像．我沒有想到這個部分的民法居然被放置了100年，將近100年都沒有人去盤點、關心或是更新。這是第一個，我可以支持今天保留這些條款，然後把大家剛剛的疑慮等等盡速解決，但是要有個時程，而不是只說你們在研議中或是你們會繼續開會。

第二個，有關剛剛幾位同事們提到的弱勢兄弟姐妹，當然法務部也有提出這個觀念，弱勢的兄弟姐妹被扶養的問題，其實某個程度它是個假議題，這些兄弟姐妹之所以會有特留分，是因為被繼承人沒有子女，父母又雙亡，也就是這些前順位有繼承權的人都不存在，所以兄弟姐妹才有繼承權的發生，所以弱勢兄弟姐妹的扶養不應該是依照特留分來處理，就這一點我表達我的意見。

我是支持今天保留送出委員會，但是我們要求法務部對於這個法的送出，也就是送出行政院、送到立法院來，這個時程今天一定要說清楚，謝謝。

主席：謝謝，再請沈發惠委員。

沈委員發惠：不好意思，我補充一下，因為剛剛在講的過程中有口誤，所以我在這邊做一個修正，以避免造成誤會。我剛剛說有關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繼承人的順序，並不是說祖父母和兄弟姐妹調整，這部分不能調整，這個調整之後會影響到其他部分，我的意思是說，為了因應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的順序，所以我贊成法務部委託學者所做的那樣子的修正，就是把兄弟姐妹放到第一項裡面，也就是在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裡面兄弟姐妹以外之繼承人特留分的規定應該照這樣子修正，而不是要去修正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在此做以上說明。

主席：謝謝，接下來是不是可以請黃次長做一些回應？我現在要先講，因為剛剛很多委員都已經有提到，大家不太能夠認同法務部一直要到會期結束之前才有可能提出你們的版本，更何況現在很多法案和法令案都壓在行政院，如果行政院公文不批、不加速審查的話，就算法務部已經把法案送到行政院，但是因為法案沒有經過行政院院會同意通過也是出不來，所以剛剛委員們其實都有共識，希望法務部能夠加速你們的法案提出，接下來我們可能會有一個月的政黨協商時間，希望能夠儘量在這個階段裡面提出你們的對案好嗎？請說明。

黃次長謀信：跟各位委員報告，各位委員剛才有提到要加速整個修法的時程，這本部絕對會遵從，只是立法、修法有它一定的期程，這個法送到行政院之後，還要經過行政院院會的審查，還要會銜司法院再送大院，所以它有一定的客觀上的時間需求，所以本部才會說……因為我們4月中就要召開第二次會議了，剩下大概一、兩個月的時間我們就把草案寫出來，就進行預告的程序，所以才會提出這個期程。要不然的話，的確會有剛剛委員講到的，就是說我們今天如果把兄弟姐妹的特留分刪掉就通過，事後法務部的配套措施再進來的話，那會產生時間差的規定不同，也會產生平等權的問題。為什之前的沒有特留分？之後我們通過了又有特留分？這個時間差會產生兄弟姐妹之間有扶養事實的規定違反平等原則的問題，所以這部分要請大院來考慮。

另外，剛剛委員有提到如果大院要刪除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第四款有關兄弟姐妹特留分的部分，本部的建議文字也是比較贊成把配偶的部分提到最上面來，而不是按照現有文字單純把它刪掉，然後配偶又夾在中間，這很怪，所以我們贊成把配偶提到最上位，然後依序往下排，如果文字上要進行這樣的刪除，不要直接機械式地把它刪掉，這是立法上的建議。

再者，剛剛委員有提到的立法建議是不是要採行我們研究的版本，就是「除兄弟姐妹以外之繼承人」這個加在前面的那個帽子，我們在整個研修的過程當中有討論過這個立法技術，這個立法技術後來不採行的原因是因為「除兄弟姐妹以外之繼承人」好像是除了兄弟姐妹還有其他繼承人的方式要去找，事實上沒有，他沒有特留分嘛！我們如果調整成「除兄弟姐妹以外之繼承人」，好像針對兄弟姐妹還有一個特殊的規定，事實上沒有，其實我們就是把它刪掉而已，所以後來在整個研修的過程當中就不贊成我們委託研究案的這一個條文，要刪的話就直接把第四款刪掉，條次把配偶提到最上面來。

剛剛另外有委員提到林德福委員的版本，也就是在前面加上要件，這部分我在我們的報告裡面其實有說明，那為什麼只有兄弟姐妹有要件，其他繼承人的特留分為什麼就不需要要件？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它是一個全有跟全無的概念，一旦符合就全有，一旦不符合就全無，它沒有中間一個彈性的空間，所以林德福委員的版本就特留分的部分把一個要件設在前面，本部並不贊成這種立法模式。

另外剛剛委員有提到弱勢兄弟姐妹之間扶養的問題，它不是特留分的問題，但刪除特留分之後，就會產生弱勢的兄弟姐妹之間互相扶養的問題，所以本部才一直在主張要有配套。我消極的被這個被繼承人扶養的兄弟姐妹，你要不要給我一個遺產酌給請求權？我已經沒有特留分了，我是被你扶養的，你可不可以給我遺產請求權？這是第一個問題。我積極扶養他的，那你要不要給我貢獻分？所以針對消極與積極，需要去做一個配套。我們一直主張是這樣，以上回應。

主席：好，經過大家剛剛的詢答以及逐條審查的討論，我想還是希望能夠等到法務部這邊有更具體的意見，所以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經過逐條討論之後，我們還是決議保留送協商。

本案逐條已經處理完畢，接下來作以下宣告：本案必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本席出席說明。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還有施行法的部分。

主席：對，接下來還要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黃次長謀信：謝謝。

主席：那我們接下來就審查「民法繼承編施行法增訂第十二條條文草案」案，請問在場委員，本案是否也省略大體討論，我們就直接進入逐條討論好嗎？就只有吳宗憲委員所提出的民法繼承編施行法增訂第十二條條文草案，我們可以就同意省略大體討論嗎？好，那麼接下來我們就繼續審查民法繼承編施行法增訂第十二條條文草案，條文內容剛剛已經宣讀過了，那我們就繼續進行逐條討論，請問在場委員有沒有意見？這個主要是針對施行的日期，請沈委員。

沈委員發惠：這個是針對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的修法配套，既然修法的條文都保留了，那麼這一條是不是也保留一併協商？

主席：請問在座委員有沒有意見？是不是這條也保留送協商？

張委員雅琳：沒有意見。

主席：好，謝謝。

本案逐條也已經處理完畢，所以就作以下宣告：本案必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也是由本席出席說明。

本次會議議程所列事項都已經處理完畢，非常謝謝各位，今天的討論非常愉快，而且大家也都提出很具體的意見，本次會議就到此結束。現在散會，謝謝大家。

散會（12時10分）
一、










